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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
日在长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滨,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范锐平,副

主任贾晓东、郝国昆,秘书长

李中新及委员共５７人出席会

议.副省长贺志亮,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徐家新,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尹伊君,省监察委

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

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

负责人,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和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各

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

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

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补选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办法、监票人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吉

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

例(修订)»«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

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审议批准了«吉林市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

例(修订)»«吉林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

修改‹吉林市物业管理条例›

等６ 部 地 方 性 法 规 的 决 定»

«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保护黑土资源的决

定»«白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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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松原市网络文明建

设条例»«松原市城区养犬管

理条例»«白城市门前责任区

管理条例».

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吉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办法(草案)»的说

明、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

告,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吉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

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关于«吉

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

例(修订草案)»的说明,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吉林省促进大

数据 发 展 应 用 条 例(修 订 草

案)»审 议 意 见 的 报 告、关 于

«吉 林 省 农 村 供 水 条 例 (草

案)»的说明、关于«吉林省人

才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

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吉

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法院关于

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关于全

省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

于吉林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

况的报告、关 于 吉 林 省 ２０２２
年决 算 和 ２０２３ 年 预 算 １—６
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吉

林省发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

于２０２２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吉林省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

果报告、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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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

准吉林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决算

的决议、关于批准吉林省发行

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及

调整预算的决议.

听取了拟任命人员的供

职发言.

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辞

职请求的决定草案.

决定了人事任免名单并

进行了宪法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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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二、审议«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三、审议«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修订草案)»
五、审议«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
六、审议«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草案)»
七、审议«吉林省农村供水条例(草案)»
八、审议«吉林省人才发展条例(草案)»
九、审议«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
十、审议«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市物业管理

条例›等６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十一、审议«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护黑土资源的决定»
十二、审议«白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十三、审议«松原市网络文明治理条例»
十四、审议«松原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
十五、审议«白城市门前责任区管理条例»
十六、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

情况的报告

十七、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决算和２０２３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

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决算

十八、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

十九、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

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二十、审议省政府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

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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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报

告

二十四、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促进法»«吉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二十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张忠辞职请求的议案

二十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补选胡玉亭为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议案

二十七、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８号

　　«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

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三章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第四章　社会力量参与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公共文

化权益,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
快文化强省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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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公
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

激励和保障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公共文化服务,是指

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全

省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

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
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应
当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

性的要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做好各

项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村(居)

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依托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设施设备,组织开展群

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协助当地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

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

制,加强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公共

文化服务资源的整合,统筹推动本行

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文化

主管部门承担综合协调的具体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照

法定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

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教

育、科技、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交通运输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协
同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
残联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应当结合

工作实际,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

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

任制考核内容.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扶持民族地区、边境地区、
革命老区、脱贫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促进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

展.

第二章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标准、规定,建设下列公

共文化设施:
(一)设区的市、自治州应当建设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
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

宫、青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

设施等公共文化设施,具备相应条件

和资源的,应当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场所;
(二)县(市、区)应当建设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体育场馆、青少年宫、公
共阅报栏(屏)、科普画廊、广播电视播

出传输覆盖设施等公共文化设施,具
备相应条件和资源的,应当建设博物

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三)乡镇(街道)应当依托综合服

务中心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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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设备配置和人员配备不低

于国家颁布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建设标准;
(四)村(社区)应当依托村(居)民

委员会公共设施建设村(社区)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推动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制建设.
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

托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立图书馆、文化馆分馆.
支持有条件的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立图书馆、文化馆分馆.
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群众文化空

间、阅读空间等新型文化设施纳入图

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在车站、机场、地铁站、城
市大型商场、医院等人员流动量较大

的公共场所、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区

域,配备公共阅览、公共数字化服务、
体育健身等必要的公共文化设施.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建设主题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
有条件的村可以建设村级博物

馆、村史馆(室).
第十二条　县级、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乡镇(街道)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管理,防止被挤

占、挪用或者闲置.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统筹推进

农村文化小广场建设.
第十四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

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等制度,制
定安全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安全保

护设备、人员,保障公共文化设施和公

众文化活动安全.
第十五条　重要的城市公共文化

设施应当设置交通导引标志,并按规

定纳入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导引系统.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有以下行为:
(一)侵占、挪用公共文化设施;
(二)擅自拆除公共文化设施;
(三)擅自改变公共文化设施的功

能、用途或者妨碍其正常运行;
(四)将公共文化设施用于与公共

文化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

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

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

建、改建,并遵循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

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重建、改建

的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标准、建筑面

积等不得降低.
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应当安排

过渡的公共文化设施,确保公共文化

服务不间断.
第十八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
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构,吸收有关方

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

第三章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制
定全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并根据国家指导标准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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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

导标准和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

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

化特色,制定公布本行政区域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目录并组织实施.公共文

化服务目录应当充分考虑并涵盖老年

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

体的实际需求.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

设,制定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等免费开放服务规范.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和

本地特色文化资源,促进优秀公共文

化产品的创作、提供和传播,开展全民

阅读、全民普法、全民健身、全民科普、
全民艺术普及和长白山文化的传承活

动,创建具有吉林特色的公共文化活

动品牌.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创新表达方式,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宣传普及.
积极发挥各种文化体育协会组织

的作用,开展传统节日文化、书法国

画、传统武术、中医药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传承、宣传和普及活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普

查、保护、利用和宣传,围绕东北抗日

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
美援朝后援地,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

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

航空事业的摇篮等特色资源加强红色

文化品牌建设,传承红色基因.
第二十四条　公益性文化单位应

当完善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创造

条件向公众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文艺

演出、陈列展览、电影放映、广播电视

节目收听收看、阅读服务、艺术培训

等,并为公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支持

和帮助.
第二十五条　公共文化设施应当

根据其功能、特点,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向公众免费开放或者优惠收费.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收取费用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学生、
老年人、残疾人、现(退)役军人等特殊

群体实行免费或者优惠收费,并每月

定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或者提供培训

服务等收取费用的,应当报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收取的费

用应当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管
理和事业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具备条件的公

共文化设施根据群众需要定期定时实

施夜间免费开放.
鼓励经营性文化单位向社会提供

免费或者优惠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

服务.
第二十七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

单位应当建立服务公示制度,向社会

公开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开放时间等

信息.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

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年报制度.活

动项目、服务效能等公共文化服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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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应当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向社

会公开.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

设,支持智慧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
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智能体育场馆

等公共文化设施数字化建设.
支持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依法

开发数字化文化产品,加强数字化服

务终端建设.
支持按区域构建集需求采集、采

购配送、监督管理、反馈互动等于一体

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平台,实现公

共文化资源网上配送、场地网上预订、
活动网上预约等功能.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托公共图书馆、博
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专业文

艺团体和文化流动服务车等文化资

源,开展图书阅览、培训、科学普及、演
出、展览展示等流动文化服务,促进优

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扩大公共文

化服务惠民覆盖面.
第三十条　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应

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

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配备必

要的设备,采取多种形式,提供便利的

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和支持在学校、
养老院、福利院等场所建设公共文化

设施或者设置公共文化活动区域.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扶持建立各类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文

化团队,引导群众性文化活动健康、规
范、有序开展.

鼓励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为群

众性文化活动开展提供业务指导、艺
术培训、信息咨询以及设施使用等服

务.
鼓励和支持街道、社区为文化活

动“带头人”提供艺术培训、活动场所

等服务.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扶助朝鲜族、满族、
蒙古族、回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公共

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支持开展具有

少数民族特色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

动.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推动文化与旅游在公共服

务方面的融合发展.
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旅游集散服务

中心、旅游景区、酒店、民宿等配备适

宜的公共文化设施,提供相应的公共

文化服务.
第三十四条　公共文化有关主管

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应当支持军队

文化建设,围绕公共文化设施(资源)
共享、人员交流互动、合作开展文化活

动等方面,因地制宜推进文化建设军

民融合发展.

第四章　社会力量参与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建、捐建或者与政

府部门合作建设公共文化设施.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对捐

赠的公共文化设施可以依法冠名.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和

其他企事业单位在保证正常工作、教
学、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定时向公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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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开放文化体育设施,并向社会公布

开放的场所、区域、服务内容和时间

等.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

公共文化新空间建设,推动公共文化

基层设施合理布局,提升公共文化产

品供给能力和服务品质.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

式,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助、定向资

助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为群

众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公共文化服

务,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渠道.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以志愿服务方式提供公共文

化服务.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

注册招募、管理评价、教育培训和激励

保障机制,实现志愿服务与政府服务、
市场服务相衔接.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

志愿服务机制,组建公共文化服务志

愿者队伍,开展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培育公共文化志愿服务品牌.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面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

相关政策,确定购买具体项目和内容,
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管

理模式,探索以提高服务效能为目的

的社会化运营模式,通过采取公办民

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引导、
扶持民间文艺团队(体)、民间艺人发

展,提供排练场地、业务指导、艺术培

训等服务,加强民间文艺人才队伍建

设.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购买服

务等方式,鼓励和扶持具有地方、民族

特色的专业文艺团体提供高品质公共

文化服务.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
将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经费纳入本级预

算,建立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需求相

适应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保持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与经济发展总

体水平相适应.
第四十四条　国家和省拨付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各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专款专用.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完

善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各地开展公

共文化服务工作.
鼓励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

民政府设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用于本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相关工作.
各级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的审计监督.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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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足额拨付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乡镇(街道)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公共文化设施的

功能、任务和服务人口规模,合理设置

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备相应专业人

员.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应当在上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通过多种方式配备具有一定

业务和组织能力的工作人员.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安排人员,

承担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工

作的日常管理.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人

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机制,通过专业培

训或者委托培养、招聘选拔、项目合

作、挂职交流等方式,加强公共文化设

施管理单位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十八条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督促指导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编制从业人员

培训计划,对从业人员进行分级分类

培训,加强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

素养和服务能力.
第四十九条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

支持并指导相应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

位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加强

理论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利用新闻媒体开展公共

文化服务的宣传和报道,扩大公共文

化服务影响力,提高公众知晓率、参与

率.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服务评价,指导公

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建立反映公众文

化需求的征询反馈制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及其相关工

作人员未履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职责

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第五十四条　对破坏公共文化设

施或者扰乱公共文化服务秩序的行

为,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有权予以

劝阻、制止;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

停止为其提供服务.
破坏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扰乱公共

文化设施管理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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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在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杨安娣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现就«吉林省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下称

«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本条例的必要性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

能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践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丰富和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增强.特别是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下称«保障法»),为做好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为新时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供

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省政府历来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施了一批成

效明显的惠民项目.目前,全省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经过近些年的持续推动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相比

还有一定短板,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有必要通

过立法的形式,将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保障人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同时,人大代表

也多次呼吁制定我省落实«保障法»的
配套法规.因此,制定出台«吉林省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被省人大列入

本届五年立法计划,并指导推动开展

相关工作.
二、本条例草案的立法依据和起

草过程

«条例草案»主要依据«保障法»和
相关政策,结合我省实际制定.立法

期间,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司法厅、
省文旅厅共同组织开展了前期调研论

证,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在省人大

教科文卫委和省司法厅的指导推动

下,按照地方性法规立法程序,已完成

内容起草、调研、意见征求、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省政府专题会审

议等工作环节.今年９月１９日,省政

府第２３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以省政

府议案的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
三、本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及特

色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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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本«条例草案»内
容主要包括总则、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社会力量

参与、保障与监督、附则等６章４７条,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

范:一是强化顶层设计.规定了全省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方针、政策和重

要原则.二是坚持立法立责.明确了

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村(社区)自
治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应尽的主

体责任和相关职责.三是注重产品供

给.明确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阵

地、载体、内容、途径等各保障要素.
四是强调社会参与.明确社会各方力

量、相关单位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渠

道、方式等.五是加大保障力度.明

确制度建设、人员配备、资金投入、监
督考评、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具体任务

和有关要求.
(二)总体特点.本«条例草案»结

合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现状和省情

实际,以兜底线、补短板、促发展为总

体要求进行谋篇布局,具有较强的地

方特色.一是契合时代发展,强调公

共文化服务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主要

体现在“社会力量参与”单独成篇,明
确了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力

量三方之间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的

合作模式,进一步扩大增量、盘活存

量、提升效能.二是符合全省实际,强
调既量力而行又有所作为.主要体现

在对制度设计、设施建设、服务提供、
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明确和规定,且
任务目标经过几年或稍长时间的努力

是可以实现和达到的.三是展现吉林

特色,强调政策有序衔接和特色资源

共建共享.主要体现在重要文化惠民

项目实施、红色文化建设、长白山文化

建设、文旅融合等工作与现行政策的

衔接、顺延、融合.四注重可操作性,
强调条例可落地、可执行.主要体现

在绝大部分条款都是一项可执行的具

体工作,责任明确,任务清晰,为基层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供工作指

南.
(三)亮点条款.本«条例草案»中

有些条款在破解当前工作症结方面具

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针对性:一是聚焦

基层重点.主要体现在第七条第三

款、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分
别为乡镇(街道)机构改革后有效开展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保障基层公

共文化阵地开展服务提供了法律依

据.二是紧盯工作热点.主要体现在

第八条第三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八

条第四款、第二十三第二款之规定,分
别将社会新型文化空间进入总分馆体

系、特色公共文化场馆建设、促进文旅

融合等热点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加

以保障.三是直击保障难点.主要体

现在第五条、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之

规定,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方式、
经费增长机制及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

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长期可持续开展.四是瞄准服务

弱点.主要体现在第十五条、第四十

五条之规定,明确将特殊群体的服务

纳入法律层面.同时,又规定了市县

两级主要公共文化设施应制定出台服

务规范,从法制层面推动全省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建设.
以上说明及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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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鲁晓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对«吉林省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进行了一审.
会后,法工委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
根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意见,会
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司法厅、省文

旅厅对条例草案作了多次研究修改.
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条

例草案逐条进行统一审议,省人大教

科文卫委、省司法厅、省文旅厅列席了

会议.７月１９日,法制委员会将审议

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

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

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二审研究修改,突出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化建设的最新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从丰富和满足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出发,聚焦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发

展当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提供和管理,推动我省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文化建

设的决策部署

根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的审议意

见和有关方面意见,将二十大报告中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内容写入总则

(草案修改稿第一条).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增加规定充分发挥图

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创
新表达方式,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宣传普及;积极发挥文化体育协会

组织的作用,开展书法国画、传统武术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宣传

和普 及 活 动 (草 案 修 改 稿 第 二 十 二

条).
二、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根据有关方面意见,增加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统筹推进农村文化小广场建

设(草案修改稿第十三条);重要的城

市公共文化设施应当设置交通导引标

志(草案修改稿第十五条);加强城市

书房、文化驿站等公共文化新空间建

设(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六条).
三、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水平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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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按照«“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关于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

求的要求,增加公共文化服务场地、活
动网上预订等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七条);按照中办«关于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活

跃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增加规定鼓

励和扶持群众性文化团队健康、规范、
有序开展文化活动(草案修改稿第三

十条).
四、进一步规范公共文化服务管

理

依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相关规

定,增加规定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或者

提供培训服务等收取费用应当经过批

准,并严格限定用途(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四条);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年报制度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六条).
五、完善条例草案体例结构

为体现条例草案的完整性,便于

落实责任和监督执行,增加法规适用

范围(草案修改稿第二条)、增设“法律

责任”一章(草案修改稿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

关方面的意见,还对部分条款作了顺

序调整和文字修改.
«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

改.
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

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６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

例(草案修改稿)».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条例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同时提

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２７日上午,法制

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

统一审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司法

厅、省文旅厅列席了会议.２７日下午,

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
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表决.现将主要问题修改意见报告如

下:
１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在第

一条中增加“文化强省”的内容.经研

究,为突出我省特色,我们采纳了这个

意见(草案表决稿第一条).
２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三条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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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传承的内容.有的常委会组

成人员建议按照省委提出的“三地三

摇篮”进行表述.我们采纳了这个意

见(草案表决稿第二十三条).
３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条

例草案应当明确公共文化服务应该由

谁提供、提供什么服务、有偿还是无

偿,建议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

二十九条,补充相关内容.我们采纳

了这个意见,新增一条规定公益性文

化单位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和方

式(草案表决稿第二十四条).
４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七条规定公

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有的常委会组成

人员建议在本条中增加依法依规开发

数字化产品的表述.我们采纳了这个

意见,在该条第二款“开发数字化文化

产品”前增加“依法”(草案表决稿第二

十八条).
５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增加

省级财政应当加大对地方具有专业、

民族特色文艺团队的支持力度.经研

究,按照«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

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具体支出

范围的规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增加

规定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购买服

务等方式,鼓励和扶持具有地方、民族

特色的专业文艺团体提供高品质公共

文化服务(草案表决稿第四十二条).
６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在

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培训的

同时,也要加强管理,建议在第四十七

条中增加相关内容.我们采纳了这个

意见(草案表决稿第四十八条).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和有关方面意见,还对个别条款作了

文字修改.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表决稿)».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９号

　　«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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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安全与保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通信设施建

设,保障通信设施安全和信息畅通,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通信设

施的规划、建设、保护及其监督管理等

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通信设施,是指向公

众提供通信服务的通信传输光(电)
缆、基站、微波站、交换机、接入设备、
无线室内覆盖系统等通信线路、通信

设备,以及与之配套的通信管道(孔)、
杆路、机房、铁塔、配电设备等设备设

施.
第三条　通信设施是支撑经济社

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战略

性、基础性、先导性公共基础设施,受

法律保护.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的组织领

导,建立组织协调机制,支持通信设施

建设与保护工作,协调解决通信设施

建设与保护中的相关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通信设施建设

与保护工作.
第五条　省通信主管部门及其所

属管理机构(以下简称通信主管部门)
负责全省通信设施的规划、建设与保

护的监督管理和组织协调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

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政、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

旅游、市场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政
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等有关部

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通信设施建

设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履行相应的

电信普遍服务义务,根据经济建设和

群众生活需要,逐步建设完善农村地

区、边境及偏远地区等区域的通信设

施,持续扩大光纤网络、无线网络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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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范围,推进宽带网络优化提速,提升

网络服务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为电信普遍服务提供便利条件,
在选址、建设、成本补偿、用地、用电等

方面提供支持.
第七条　通信主管部门、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电信业务经营

者、新闻媒体等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向
社会公众宣传、普及通信设施建设与

保护的法律、法规和通信设施安全、电
磁辐射等方面的知识,增强社会公众

对通信设施的保护意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

法阻碍通信设施建设和维护,不得危

害通信设施安全.对危害通信设施安

全的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或者通信

主管部门报案或者举报.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通信设施建设应当坚持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资源共享,执行

国家通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要求.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通信设施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通信

基础设施专项规划.通信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应当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

础,与详细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编

制、修订相关专项规划时,涉及通信设

施建设的,应当征求本级通信主管部

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新建下列建设项目,

应当同步规划建设通信设施: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具有

公共服务管理职能的企业等公共机构

的办公场所;
(二)公园、广场、旅游景区、自然

保护区,以及文化体育、应急避难等公

共场所;
(三)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城市

道路及其防护绿带、城市轨道交通、地
下综合管廊,以及机场、港口、车站、码
头、渡口、通航建筑物、路灯、道路指示

牌、公共视频监控等公共设施;
(四)住宅区、住宅建筑、商务楼宇

等建筑;
(五)其他存在通信网络覆盖需求

且需要建设通信设施的建设项目.
通信配套设施应当与项目主体工

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
步验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规

划建设项目时,应当征求通信主管部

门的意见.开工建设前,建设单位应

当通知通信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务经营

者,通信主管部门和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结合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网
络覆盖需求及建筑物结构等条件,与
建设单位协商确定预留空间等建设事

宜.
存在通信网络覆盖需求且需要建

设通信设施的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按
照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

行老旧城区改造时,应当将通信配套

设施建设纳入有关规划设计文件,确
保建设项目充分预留通信设施配建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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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应当规范通信设施建设审批流

程,及时受理审批申请,优化审批程

序,提高审批效率.
第十四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新

建、改建、扩建铁塔、杆路、基站、传输

线路、通信管道、无线室内覆盖系统等

通信设施,应当实行共建.
已有铁塔、杆路、基站、传输线路、

通信管道、无线室内覆盖系统等通信

设施,应当实行电信业务经营者共享;
不具备共享条件的,应当采取技术改

造、扩建等方式进行共享.
省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通信设

施共建共享办法,组织协调通信设施

的统一建设,并加强监督管理,推进通

信设施共建共享.
第十五条　鼓励交通运输、电力

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在符

合规范标准、安全生产、平等协商、责
任明晰的前提下,以合理公允的市场

化方式向通信设施开放共享,合理利

用既有资源.
第十六条　从事通信设施建设的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人员,
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和资格,并
在资质和资格规定的等级范围内从事

相关活动.
第十七条　在自然保护地、文物

保护区等区域建设通信设施的,应当

采取景观化或者隐蔽化的建设方案,
与城乡建设风貌相协调,并确保不破

坏生态环境、不危及建筑和文物安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

划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时,应
当为通信线路进入管廊提供条件.

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在已建成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内建设通信管

道和架空通信线路.
第十九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

在大型公共场所和建(构)筑物内的移

动通信信号盲区、弱区,设置无线室内

覆盖系统.
大型公共场所和建(构)筑物的开

发者、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当为无线室

内覆盖系统的设置提供便利.
移动通信网络室内分布系统应当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满足多套系统共

享要求.
第二十条　住宅区、住宅建筑、商

务楼宇等建设项目内光纤通信设施工

程的设计,应当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

营者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电信业

务经营者的要求,所需经费应当纳入

建设项目概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向电信业务经营者收取光纤通信设施

进场费、接入费、协调费、分摊费等费

用,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阻挠或者妨

碍电信业务经营者向用户提供公共通

信服务.
电信业务经营者、建设单位、物业

服务人等不得以签订排他性协议等方

式限制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

入,不得阻碍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为

用户提供服务或者使用项目配套的通

信设施.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组织对新建

住宅区、住宅建筑、商务楼宇等建设项

目内配套建设的通信设施进行验收,
并于验收合格后十五日内,将验收文

件报所在地通信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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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电
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将其接入公用通信

网.
第二十二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在

建筑物上附挂通信线路、设置小型天

线、基站等通信设施,应当与城市和周

围的景观相协调,发射天线采用小型

化、隐蔽化的建设方案.
在建筑物上设置小型天线、基站

等通信设施,应当符合建筑物的荷载

要求,保证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第二十三条　公共机构、公共设

施、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应当免

费为基站、机房等配套通信设施建设

提供场所和便利.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制定、公布

公共资源免费开放目录,每年定期更

新.
第二十四条　通信线路通过或者

跨越公路、铁路、河道、林地、草原、湿
地、桥梁、涵道、地下通道、城市道路、
城市管网、电力管网、城市绿化等设施

的,由建设单位与相关单位协商,依法

办理相关手续,相关单位应当提供便

利.
第二十五条　基站应当符合国家

电磁辐射安全标准,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在基站设置标志,公布电磁辐射

强度等信息,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备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基站的电磁辐

射提出异议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

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对检测结果仍

有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投诉.
第二十六条　因新建、改建、扩建

车站、机场、公路、铁路、城市道路、桥
梁、隧道、城市轨道交通等设施及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等管线设施,确需

改动或者搬迁通信设施的,应当按照

先建设后拆除的原则,与电信业务经

营者签订改动搬迁补偿协议.
第二十七条　因新建、改建、扩建

通信设施,确需其他设施迁移或者造

成其他设施产权人经济损失的,电信

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

关规定给予补偿;无补偿规定的,由电

信业务经营者与相关设施产权人协商

解决.

第三章　安全与保护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审批建设项目时,应当充分

考虑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的需要.对

可能影响通信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

与通信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二十九条　从事施工、生产、种

植树木等活动,不得危及已有通信设

施的安全或者妨碍线路畅通;可能危

及通信设施安全时,从事该活动的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通知有关电信业务经

营者,并负责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已经危及通信设施安全或者损坏

通信设施、阻断通信的,应当恢复原状

或者予以修复,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

济损失.
第三十条　设置架空或者地下石

油、供气、供水、供电等管线需要与通

信管线交叉穿越、平行建设时,应当符

合国家规定的间隔距离.因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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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不能达到间隔距离要求的,后建

单位应当与先建单位协商,采取适当

措施,确保先建设施的安全,并承担相

关费用.
第三十一条　未经通信设施产权

人或者管理人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进入基站内部.通信设施产权人

或者管理人需要进入他人场所对通信

设施进行维护管理的,该场所的产权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提供通行和维护便

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非法阻挠

通信设施维护管理等方式妨碍电信业

务经营者向电信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

务.因非法阻挠、妨碍行为造成通信

设施损毁、通信中断的,阻挠、妨碍者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

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盗窃、损毁、哄抢通信设施;
(二)擅自改动或者迁移他人的通

信线路及其他通信设施;
(三)擅自切断通信设施的电线、

中断电源或者接入通信设施供电系统

取电;
(四)在通信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

挖沙、采石、取土、堆土、钻探、挖沟,修
建粪池、牲畜圈、沼气池等;

(五)在有地下管道、通信光(电)
缆标志的地面上倾倒含酸、碱、盐等腐

蚀性的废液、废渣;
(六)在通信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

烧荒、爆破、堆放或者停放易燃易爆物

品;
(七)在通信设施上附挂物体、攀

附农作物、拴系牲畜、攀爬杆塔;

(八)涂改、移动、拆除或者损毁通

信设施安全警示标志、保护设施;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害

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执行应急通信保障

和通信设施抢修任务的车辆,经当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在保障

交通安全畅通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禁

止机动车通行标志的限制.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向执行应急通

信保障和通信设施抢修任务的车辆核

发国家应急通信标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阻碍应

急通信保障和通信设施抢修车辆及人

员进入通信保障应急处置场所或者通

信设施抢修、维护现场,不得违法收取

费用.
第三十四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

当加强所属设施的保护,落实安全保

护措施,并与有关单位共同做好联防

工作,防范、制止危害通信设施的行

为.
第三十五条　从事废旧物资收购

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在收购废旧通信电

缆等通信设施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

废旧金属收购、再生资源回收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通信设施安全保护监督检查制

度,依法加强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监

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通信主管部门监督

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
(一)进入通信设施场所进行检

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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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

凭证.
对涉及被检查单位的秘密信息,

通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人员应当为其

保密.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

检查并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行政处罚的,
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

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不执行有关通

信设施共建共享规定的,由省通信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省通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不能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

平等接入要求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

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造成

通信设施损坏或者阻断通信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非法阻挠或者妨碍电信业务经营者向

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的,由省通信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向电信业务经营者收取费用或

者设置不合理条件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

规定,以签订排他性协议等方式限制

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非法阻碍通信设施维护管理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将建设

项目配套通信设施验收文件报送备案

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依照«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将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配套通信设施接入公用

电信网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或者已经造成危害后果

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二条规定,实施危害通信设施安全的

行为的,由省通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对个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三条规定,公共机构、公共设施、政府

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产权人、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不向基站、机房等配套

通信设施建设免费开放建设空间的,
由其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理.
第四十五条　通信主管部门工作

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尚不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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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９

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
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纪有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

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

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２年第２７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已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受省政府委托,我就条

例修订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通信设施是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承

载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要加快建设

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

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

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

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２０１７年６月省人大通过了«吉林

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为加强

全省通信设施建设、保障通信设施安

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立法规

范引领作用.但是,随着数字经济与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５G、千兆光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对通信网络

建设布局提出更大的挑战,同时面临

通信设施建设规划、选址、进场、保护

等长期难以协调的问题.为进一步促

进我省数字经济发展,规范全省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工作,开展条例

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形成过程

按照省人大、省政府立法工作计

划,２０２２年省通信管理局启动条例修

订工作,开展了立法调研、风险评估、
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形成条例修订

草案送审稿报省司法厅审查.省司法

厅按照立法程序,书面征求政府及有

关部门意见建议,组织开展专家论证、
集体讨论,经多次研究修改,对相关部

门的分歧意见进行协调一致.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１７日,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经省

政府第２７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形成

了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条例修订

草案.
三、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及特色

亮点

草案紧紧围绕着通信基础设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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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这一定

义,共修改原条文１７条、新增条文７
条,使其更符合新时代通信行业发展

需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巩固通信基础设施的法律地

位.草案突出通信设施的公共属性,
强调通信设施是战略性公共基础设

施,受法律保护.明确规定通信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

衔接,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规

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二)加 强 偏 远 农 村 建 设 保 护 力

度.草案规定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

当为电信普遍服务提供便利条件和支

持,在规划建设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时,为通信基础设施预留建

设空间,使其与城乡公共设施共建共

享,进一步弥合城乡数字信息化发展

差距.

(三)保障电信用户自由选择权.
草案规定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建

设规范和标准,将相关通信设施纳入

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纳入建设项

目预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收取通

信基础设施的进场费、接入费、协调

费、分摊费等费用,不得设置不合理的

条件,电信经营者不得限制其他电信

经营者平等接入,保障用户自由选择

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权利.
(四)解决通信基站选址难题.草

案规定使用财政资金的公共机构、公
共场所、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应当无偿

向通信基站、通信机房以及配套通信

设施建设开放建设空间,能够充分利

用公共资源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便利,节约建设成本.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

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三丹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４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对«吉林省通信设施建

设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一

审.会后,我们通过省人大网站向社

会征求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意

见,多次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召开座

谈会,赴省外就重点问题开展调研.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意

见,会同省人大经济委、省司法厅、省
通信管理局对修订草案作了多次研究

修改.７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会

议,对修订草案逐条进行统一审议,省
人大经济委、省司法厅、省通信管理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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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了会议.７月１９日,法制委员会

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

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现将审议修改情况报告如

下:
二审研究修改,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重要精神,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快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
的指示要求;及时跟进国家和我省出

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着
力解决通信设施建设规划难、选址难、
进场难等问题.

一、强化通信设施的战略定位

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四部委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信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促进“双千兆”网络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在总则中强调通信设施是

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公共基

础设施,受法律保护(修订草案修改稿

第三条).
二、加强通信设施的同步规划建设

根据相关国家文件精神和国家强

制性标准,一是明确应当同步规划建

设通信设施的建设项目范围;二是强

调通信配套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
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

收”;三是增加政府部门在规划建设项

目时,征求通信主管部门意见,开工建

设前,通信主管部门、电信业务经营者

与建设单位协商确定通信设施建设预

留空间等规定.同时,对加强农村地

区、边境及偏远地区和老旧城区改造

通信设施建设作了规定(修订草案修

改稿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三、推进跨行业开放共享

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四部委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信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促进“双千兆”网络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和我省实际情况,增加鼓励

交通运输、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向通

信设施开放共享的规定,合理利有既

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修订草案修改

稿第十五条).
四、建立公共资源免费开放目录

参照省政府«关于加快推动第五

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通知»,推动公

共资源向通信设施无偿提供建设场

所,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并

公布免费开放目录,每年定期更新(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三条).

五、完善法律责任部分

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电 信 条

例»,完善了非法阻挠或者妨碍电信业

务经营者向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的

处罚规定(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一

条);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完善了建设单位未将建设项目配套通

信设施验收文件报送备案的处罚规定

(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二条).
此外,根据省人大经济委、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意

见,根据国家标准和行业习惯,对部分

专业名词作了统一表述,对部分条款

作了删除、文字修改和顺序调整.
«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

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已按上述意见

作了修改.
修订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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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６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

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常委会组

成人员认为条例修订草案已经比较成

熟,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２７日

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条例修

订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省司法厅、省
通信管理局列席了会议.２７日下午,
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
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表决.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政

府绩效考核内容属于政府决定事项,
建议删除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三

款关于通信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纳入政

府绩效考核范围的规定,我们采纳了

这个意见.
二、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修

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共机

构、公共设施等建设项目无偿为配套

通信设施建设提供场所,建议明确建

设基站、机房等配套通信设施项目应

当列入相关规划.经研究,我们采纳

了这个意见,将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

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通

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制定、公布公共

资源免费开放目录,每年定期更新.”
同时,为避免歧义,将第二十三条第二

款与第一款合并.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和有关方面意见,对个别条款

作了文字修改.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通

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表

决稿)».
修订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

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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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１０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下列地方性法

规作出修改:
一、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作出修改

(一)增加一章,作为新第一章“总则”.
(二)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

地方组织法、选举法和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践经验,
制定本规则.”

(三)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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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三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

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五)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四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

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
(六)将第二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会议召开

的日期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予以公布.
“遇有特殊情况,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迟召

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常务委员会或

者其授权的主任会议可以另行决定,并予以公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议,

可以临时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七)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出席会议;因病或者

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会议秘书处书面请假.秘书处应当向主席

团报告代表出席会议的情况和缺席原因.”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代表应当勤勉尽责,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严格

遵守会议纪律.”
(八)将第五条第二款中的“举行”修改为“召集”.
(九)将第六条第三款修改为:“代表团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代表小组会

议推选小组召集人.”
(十)将第七条、第九条合并修改后,作为新第十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

行前,召开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和关于会议其他准备事

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预备会议,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预备会议举行前,各代表团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可以对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出调整意

见,提请预备会议审议.”
(十一)删除第十一条第三项.
将第四项修改为:“会议期间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
(十二)将第十二条修改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

团第一次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推选主席团

常务主席后,由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
“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由上届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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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对属于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向主席团提出建议.”
(十三)将第十五条修改为:“主席团认为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

提议,经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会议的会期可以缩短或者延长.
“主席团会议可以对会议日程作必要的调整.”
(十四)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秘书

处由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若干人组成.”
(十五)将第十七条修改为:“不是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

员、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省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的负责人,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

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员因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列席会议的,应当向会议秘书处书

面请假.
“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没有表决权.”
(十六)第十八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日程和会议情况予以公开.
“会议期间,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简报印发会议.会议简报可以为

纸质版,也可以为电子版.
“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
“会议根据情况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会.”
(十七)将第十九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举行秘密会

议.举行秘密会议,经主席团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后,由主席团会议决定.”
(十八)将第二十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会议秘书处和

有关代表团应当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译.”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十三条:“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应当合理

安排会期和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各代表团应当按照会议日程进行审议.”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十四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推进会议文件资料电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为代表履职提供便利和服

务.”
(二十一)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

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可

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

列入会议议程.”
(二十二)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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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

案,应当写明提出议案的理由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附有关材料.提出的地方性

法规案,应当附有地方性法规草案及说明;提出的地方性法规修正案,应当附有该

地方性法规和修正草案及说明.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应当写

明提出议案的理由和要求.”
(二十三)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经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按照本

规则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经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代表提出的议案,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办

理.”
(二十四)将第二十五条中的“或者”修改为“和”.
(二十五)删除第二十六条中的“作出相应决定”.
(二十六)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大会全体会

议听取关于该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审议,并由法制委员会、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审议.
“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地方性法规

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

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各代表团,并将

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二十七)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准备提

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布,印发代表和有关市、州、机
关、团体,广泛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

(二十八)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未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有关机关应当根据主

席团会议通过的关于议案处理决定办理,并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举行前,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对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后,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二十九)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

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由有关机关、组
织研究办理.各承办单位必须及时办理,并将办理情况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
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复代表,代表对办理情况仍有意见时,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由有关承办单位重新办理和答复.”
(三十)将第三章题目修改为:“审议工作报告、审查计划及预算”.
(三十一)删除第三十四条中的“经主席团决定,将修改后的工作报告和相应

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再次向主席团

提出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和相应的决议草案”.
(三十二)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省人民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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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主管部门应当就上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内容与

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初步方案、上年度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主

要内容与本年度预算草案的初步方案,向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

会和其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汇报,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由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

进行初步审查.同时,其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分别对有关部分向经济委员

会、预算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形成初步审查意见后,交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研究处理.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时,
应当邀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三十三)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

民政府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上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关于

上年度全省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预算草案的报告、预算草案,由各代表团审查,
同时由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的审查意见,按照职责分工对前款规定的事项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

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将关于上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上年度

全省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三十四)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经省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部分调整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

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三十五)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四十二条:“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审查、批准和调整,参照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三十六)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秘书长、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在代表中提名.省

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人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也可以由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推荐.”
(三十七)将第三十九条中的“副省长”修改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将第一款中的“一般应”修改为“可以”.
将第三款中的“主任”修改为“副主任”,“第三十条”修改为“第三十一条”.
(三十八)将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

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

等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将第三款修改为:“另行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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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副省长时,依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
行差额选举.”

(三十九)第四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由主任会议提名,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各专门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相同,履行职责到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专门委员会为止.”
(四十)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每届省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会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意见

进行修改后,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其他各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补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的具体办法,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由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

定.”
(四十一)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五十条:“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表决通过的

国家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主席团组

织.”
(四十二)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
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辞职

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大会闭会

期间提出辞职的,由主任会议将其辞职请求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决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

会议备案.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政府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

在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的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检

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十三)将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由主席团交

大会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

委员会进行调查,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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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增加一条,为新第五十四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

被接受的,其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四十五)将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各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的时候,有关

部门应当派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
“主席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和有关报告进行审议的

时候,省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以

对议案或者有关报告作补充说明.”
(四十六)将第五十条中的“各工作部门”修改为“部门”.
(四十七)将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

以上的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

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四十八)将第五十四条中的“应”修改为“应当”.
(四十九)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六十五条:“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

的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行.”
(五十)将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中的“须”修改为“应当”.
将第三款修改为:“代表临时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

许可,始得发言.”
(五十一)将第五十九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团推选

的代表在主席团每次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一议题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

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主持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

长.”
(五十二)将第六十条中的“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修改为“表决

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会议表决时,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

可以表示弃权.”
(五十三)将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按表决

器方式.如表决器系统在使用中发生故障,采用举手方式.
“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表决的方式,适用本条前款的规定.”
(五十四)增加一章,作为新第九章“公布”.
(五十五)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七十条:“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表决通过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选举的本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以省人民代表大会公

告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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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的人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辞职或者被罢免的,以省人民

代表大会公告予以公布.”
“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以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予以公布.”
(五十六)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七十一条:“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性法

规、决议、决定,发布的公告,以及法规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吉林人大网上刊载.”
二、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健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保
障和规范其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总结常务委员会工作

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二)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依照法定职

权和法定程序举行会议、开展工作.”
(三)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三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坚持和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人民权益.”

(四)将第二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实
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

(五)将第三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

一次,必要时可以加开会议;有特殊需要时,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六)将第四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

出席,始得举行.
“遇有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通过网络视频方

式出席会议.”
(七)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需要调整议

程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会议日程由主任会议决定.”
(八)将第六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在会议举行七日前,将开

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临时召

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应于会议举行七日前发给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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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将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省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

责人列席会议.”
将第三款修改为:“设区的市、自治州和梅河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以及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
删除第四款中的“可以通知”.
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公民旁听常务委员会会议,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增加一款,作为第六款:“遇有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调整列席人员

的范围.”
(十)删除第八条中的“可以”.
(十一)将第九条改为新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或者联组

会议对议案或者有关报告进行审议时,应当通知有关部门派人到会,听取意见,回
答询问.”

(十二)将第十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本着便于了解情况和方便审议议

题的原则编组,编组名单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拟订,报秘书长审定.
“每组设三名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召集人名单由主任会议确定.
“分组会议审议过程中有重大意见分歧或者其他重要情况的,召集人应当及

时向秘书长报告.”
(十三)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

当出席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应当通过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

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持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书面请假.参加全体

会议时,不得中途擅自退席.”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新十三条:“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期、

议程和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十四条:“常务委员会会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

进会议文件资料电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

履职提供便利和服务.”
(十六)将第十二条中的“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为新闻发言人”修改为“由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担任新闻发言人”.
(十七)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

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

委员会会议审议.”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事任免案的提出和审议,按照«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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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十七条:“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时,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常务委员

会补选.
“常务委员会补选、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辞职,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执行.”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十八条:“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

在会议召开十日前提交常务委员会.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应当同时提出议案文本和说明.”
(二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办

事机构、工作机构代主任会议拟订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二十一)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议案的

机关,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资

料.”
(二十二)将第十六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

内容相关联的议案可以合并说明.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二十三)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经两次会

议审议交付表决,但提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不受此限.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常务委员会听取说明并初次审议后,经主任

会议决定,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并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

提出审议报告.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批准地方性法规,自治

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由提请

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作书面说明.
“常务委员会审议提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主要审议是否与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如不抵触,即可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审议提请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主要审议是否违背宪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
以及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作出的变通规定是否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
如不违背,即可交付表决.”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十三条:“提请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纲要、计划、预算的调整方案和决算的议案,交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审查,也
可以同时交其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由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向常务委员

会会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的调整方案和决算草案的审

查结果报告.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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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的调整方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全

体会议审查的三十日前,交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预算调整方案、决算草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审查的三十日前,

交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十六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的

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暂不付表

决,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
(二十六)将第四章题目修改为:“听取和审议报告”.
(二十七)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需要听取

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定期听取下列报告:
“(一)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
“(二)决算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三)省人民政府关于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四)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五)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
“(六)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提出的执法检查报告;
“(七)专门委员会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

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八)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九)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其他报告.”
(二十八)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改为新第二十九条,修改为:“专项工作报告由

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

会报告,省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由执法检查组组长作报告,也可以委托副组长作报告.
“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向常务委员会作报告,由其主要负责人

作报告,也可以委托其他负责人作报告.”
(二十九)将第二十二条中的“专项工作报告”修改为“报告”.
(三十)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各项报告的审议意见

交由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有关报告作出决议.有关机关应当在决议

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主任会议可以根据有关报告中的建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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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关地方性法规问题或者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必要

时由常务委员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三十一)将第五章题目修改为:“询问和质询”.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三十三条:“常务委员会围绕关系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和人民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可以召开全体会议、联组会议、
分组会议,进行专题询问.

“根据专题询问的议题,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专题询问中提出的意见交由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自交办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交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必要时,可以由主任会议将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三十四条:“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安排或者受主

任会议委托,专门委员会可以就有关问题开展调研询问,并提出开展调研询问情

况的报告.”
(三十四)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省监

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三十五)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

机关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

机关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

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

常务委员会会议.”
(三十六)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全体会议、联组会议

和分组会议上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行.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全体会议和联组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在分

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二十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五分

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可以延长发言时间.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由工作人员记录,经发言

人核对签字后,编印会议简报.会议简报可以为纸质版,也可以为电子版.
“列席会议的人员的发言,适用本条有关规定.”
(三十七)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的“由”修改为“以”.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参加表决.表

决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
(三十八)将第三十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表决议案、决定任免案,采用无记

名按表决器方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按表决器.如遇有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表决器系统在使用中发生故障等特殊情况,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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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三十九)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四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四十)增加一章,作为新第七章“公布”.
(四十一)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四十三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关

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补选、辞职、罢免等事项,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

以公布.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其他决议、决定和人事任免事项,由常务委员会公

布.”
(四十二)增加一条,作为新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决

议、决定及其说明、审议结果的报告,发布的公告等,应当及时在常务委员会公报

和吉林人大网上刊载.”
三、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工作规则»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章至第六章题目修改为:“主任会议的召开”“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准备工作”“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和会

后的工作”“处理常务委员会的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二)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依法

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法»«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本规则.”
(三)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二条:“主任会议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行职责、
开展工作.”

(四)将第四条修改为:“主任会议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
(五)将第五条修改为:“主任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必要时,可以随时召

开.”
(六)将第六条修改为:“主任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持常务委员会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召集并主持.”
(七)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主任会议有主任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

出席,始得召开.”
(八)将第八条修改为:“主任会议的议题,由秘书长或者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

长综合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的意

见,提出建议,由主任或者主持会议的副主任确定.”
(九)将第十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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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主任会议.经主任或者主持

会议的副主任确定,可以增加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主任或者主持会议的副主任认为必要,可以通知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

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十)将第十一条修改为:“主任会议决定事项,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

过.”
(十一)将第十三条修改为:“拟订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的日期、会议议程

草案和日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二)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拟订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拟订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十三)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的会期和日程.
“拟订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确定常务委员会会议列席人员.”
(十四)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

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对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

范围内的议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

议案,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

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对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

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对人事任免案,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五)将第十九条修改为:“讨论人民群众对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工作人员重要的申诉和意见,提出处理意见.
必要时,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十六)将第二十条中的“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的”修改

为“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的”.
(十七)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提出任免专

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人选名单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通

过.”
(十八)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研究处理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中提出的意

见.”
(十九)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对需要临时调整的会议议程,提请常务委员会

全体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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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会议议程的临时调整.”
(二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

案或者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如果多数组成人员认为法

规草案或者法规修正草案比较成熟,可以决定交付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如
果多数组成人员认为法规草案或者法规修正草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修改,可以

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并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

会会议提出审议报告.”
(二十一)删除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中的“提出”.
(二十二)将第二十九条中的“提案机关或者提案人”修改为“提案人”.
(二十三)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拟订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报告的决议草案,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二十四)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将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各项报告的审议意见,

交报告机关研究处理.”
(二十五)将第三十三条与第三十四条合并修改后,作为新第三十四条:“拟订

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组织实施.
“常务委员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监督工作计划、代表工作计划,经主任会议

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新第三十五条:“讨论、决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视

察、专题调查研究、专题询问等方案,组织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

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实施.”
(二十七)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组织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将代表和组成人员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交由有关部门办理.必要时,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二十八)删除第三十七条.
(二十九)将第三十九条中的“办事机构”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

机构”.
(三十)将第四十一条中的“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办事机

构、工作机构”.
此外,对修改的地方性法规的相关条文顺序做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

则»«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工作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

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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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１９９０年３月８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４件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

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地方组织

法、选举法和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结
合我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践经验,制
定本规则.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依照宪法和法

律规定行使职权.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

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服务,对人

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

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

使职权.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于

每年第一季度举行,会议召开的日期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

予以公布.
遇有特殊情况,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

迟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

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常
务委员会或者其授权的主任会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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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决定,并予以公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

必要,或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

提议,可以临时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每

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

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

两个月内,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召集.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出席会

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

会议的,应当向会议秘书处书面请假.
秘书处应当向主席团报告代表出席会

议的情况和缺席原因.
代表应当勤勉尽责,认真审议各

项议案和报告,严格遵守会议纪律.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

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

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
临时召集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应当

及时通知代表.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

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
代表团全体会议推选代表团团

长、副团长.团长召集并主持代表团

全体会议.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
代表团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

代表小组会议推选小组召集人.
代表团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由

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审议.

第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

行前,召开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和秘

书长,通过会议议程和关于会议其他

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持.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预备会议,由上届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预备会议举行前,各代表团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

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提
出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根据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可以

对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

程草案以及关于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提出调整意见,提请预备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

预备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草案,由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提交

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

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草案,由上届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由主席团主持.
主席团的决定,以主席团全体成

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三条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

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若干人,推选主席

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

会议的执行主席,并决定下列事项:
(一)副秘书长的人选;
(二)会议日程;
(三)会议期间代表提出议案截止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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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由主席团第一次会

议决定的事项.
第十四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

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

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召集并主持.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

席后,由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
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由上届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

主持.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对属于主席

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向主席团提出建

议.
第十五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

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议案和有关

报告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

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

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就重大的专

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

表进行讨论;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

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汇报情况,
回答问题.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应

当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六条　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

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有

关报告发表意见.
第十七条　主席团认为必要,或

者经过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议,经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会议的会期

可以缩短或者延长.
主席团会议可以对会议日程作必

要的调整.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长和副秘

书长若干人组成.
秘书处在秘书长的领导下,办理

主席团交付的事项和处理会议日常事

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十九条　不是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省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的负责

人,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员因病或者其他原

因不能列席会议的,应当向会议秘书

处书面请假.
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在会议上

发言,没有表决权.
第二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公开举行.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日程

和会议情况予以公开.
会议期间,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

发言,整理简报印发会议.会议简报

可以为纸质版,也可以为电子版.
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

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
会议根据情况可以举行新闻发布

会、记者会.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在

必要的时候,可以举行秘密会议.举

行秘密会议,经主席团征求各代表团

的意见后,由主席团会议决定.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的时候,会议秘书处和有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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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应当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

翻译.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期和会议日

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各代表团应当按照会议日程进行

审议.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会议文件

资料电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为

代表履职提供便利和服务.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

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

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可以向省人民

代表大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

会议议程.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

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
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

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

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并将主席

团通过的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印

发会议.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
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省人民

政府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应
当写明提出议案的理由及解决问题的

方案,并附有关材料.提出的地方性

法规案,应当附有地方性法规草案及

说明;提出的地方性法规修正案,应当

附有该地方性法规和修正草案及说

明.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应
当写明提出议案的理由和要求.

第二十七条　经主席团决定列入

会议议程的议案,按照本规则的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经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作为建议、批评和意

见办理.
第二十八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在交付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提案

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

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提案人和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应当提供有关

的资料.
第三十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提案人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

的说明.议案由各代表团审议,主席

团可以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

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一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

方性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

该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

团审议,并由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审议.
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

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地方性

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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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对重要

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

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

发各代表团,并将修改后的地方性法

规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应当将准备提请省人民代表

大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向社会公

布,印发代表和有关市、州、机关、团

体,广泛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布征求

意见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
第三十三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

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

议决定,可以交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继续审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

议提出报告,或者授权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审议决

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未列入会议议程的

议案,有关机关应当根据主席团会议

通过的关于议案处理决定办理,并于

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举行前,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办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对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

通过后,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

议.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人事代

表选举委员会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

究办理.各承办单位应当及时办理,
并将办理情况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

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复代表,

代表对办理情况仍有意见时,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交由

有关承办单位重新办理和答复.
第四章　审议工作报告、

审查计划及预算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

年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会议提出

工作报告.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全

体会议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后,由各代表

团审议.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
向主席团提出对工作报告的修改意见

和相应的决议草案,经主席团通过后,
将修改后的工作报告和相应的决议草

案印发会议,并由主席团将关于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举行前,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应当就上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内容与本年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初步

方案、上年度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主

要内容与本年度预算草案的初步方

案,向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预
算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汇

报,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由经济委员会、
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同时,其
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分别对有关

部分向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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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意见.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

形成初步审查意见后,交省人民政府

有关主管部门研究处理.经济委员

会、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当

邀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四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每年

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应当向

会议提出关于上年度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关于上

年度全省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预算

草案的报告、预算草案,由各代表团审

查,同时由经济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经济委员会、预

算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按照职责分工对

前款规定的事项进行审查,向主席团

提出审查结果报告,经主席团会议审

议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将关于上年度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决议草案、关于上年度全省预算执

行情况与本年度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四十一条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预算经省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部分调

整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

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

批准.
第四十二条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

要的审查、批准和调整,参照本章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五章　选举和辞职、罢免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十人以

上书面联名在代表中提名.省人民政

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或者代表三

十人以上书面联名提名.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人选,由各政党、各人民

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也可以由代

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可以多

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

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候选人数应

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

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数应

比应选人数多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

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

选举.
如果提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

额数;提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候选人数符合选举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的差额比例,由主席团提交代表

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如果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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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候选人数

超过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提名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数超

过选举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最高差额

比例,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

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

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
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换

届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提
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四十五条　候选人的提名人应

当向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并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主席团应当将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

代表.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选举省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

方式.得票数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

的,始得当选.选出的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
选举或者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

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七条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

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

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

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候选人再次

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

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举行.
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次投票

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

以依照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另行提名、
确定候选人,由选举办法规定.经省

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足的名额的另

行选举可以在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上进行,也可以在下一次省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时,依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
三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

举.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

名,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任免专

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

员,由主任会议提名,提请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每届任期同省人民

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履行职责到

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专门委员

会为止.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提出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秘书处根据各代表团意见进行修

改后,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全体会议通

过.
其他各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补

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具体办法,按
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由本次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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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会议决定.
第五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或者表决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依照

法定程序产生后,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宣誓仪式由主席团组织.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

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辞

职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各代

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大会闭会期间提出辞职的,由主任会

议将其辞职请求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应当

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

民政府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缺位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可以分别在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

定代理人选.决定的省人民检察院代

理检察长,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

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监察委员

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

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大

会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

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

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

议决定.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

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或

者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
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议

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

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分

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

应当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由主席团

交大会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

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

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

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

议.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被原

选举单位罢免的,其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或

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

告.
第五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去省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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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第五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罢

免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须报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五十六条　各代表团审议议案

和有关报告的时候,有关部门应当派

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

出的询问.
主席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对议案和有关报告进行审

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关

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

问,并可以对议案或者有关报告作补

充说明.
第五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

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

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

的问题和内容.
第五十八条　质询案答复方式由

主席团决定,可以由受质询机关在主

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或者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也可以

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主席团会

议或者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

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

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

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

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签署,由主席团印发会议或者

印发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五十九条　提质询案的代表对

答复质询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
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第六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书面联

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

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在

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

作.
第六十一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

查的时候,省内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提供必要的

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

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

当予以保密.
第六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省人

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六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可

以授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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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

的决议,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

备案.

第八章　发言和表决

第六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

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六十五条　代表在省人民代表

大会各种会议上发言,应当围绕会议

确定的议题进行.
第六十六条　代表在大会全体会

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两次,第一

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五

分钟.
代表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

的,应当于会前报名,由大会执行主席

安排发言或者由会议秘书处印发书面

发言.
代表临时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

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许可,始得发

言.
第六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成员和代表团推选的代表在主席

团每次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就同

一议题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

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

主持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十八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议案,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表

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会议表决时,代表可以表示赞成,

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表示弃权.

第六十九条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议案,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如

表决器系统在使用中发生故障,采用

举手方式.
预备会议、主席团会议表决的方

式,适用本条前款的规定.

第九章　公　布

第七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表决通过的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选举的本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名单,以省人民代表大会公

告予以公布.
前款规定的人员在省人民代表大

会会议期间辞职或者被罢免的,以省

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予以公布.
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性法

规,以省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予以公布.
第七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发布的

公告,以及法规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

报告等,应当及时在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吉林人大网上刊

载.

第十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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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８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根据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５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０７
年５月２４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议事规则›等３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１７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

规则›等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保障和规

范其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

等法律、法规,总结常务委员会工作的

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依照法

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举行会议、开展工

作.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
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

意见和建议,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

权益.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实行民主集

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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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必
要时可以加开会议;有特殊需要时,可
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由主

任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

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有常务

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始
得举行.

遇有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通过网络视

频方式出席会议.
第七条　主任会议拟订常务委员

会会议议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

体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需要

调整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常务

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
会议日程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应当在会议举行七日前,将开会日期、
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临时召

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

方性法规草案,应于会议举行七日前

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时,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

列席会议.

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省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
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办事

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
设区的市、自治州和梅河口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

任一人列席会议;邀请有关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以及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

议.
根据会议审议的事项,省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

列席会议.
公民旁听常务委员会会议,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
遇有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决定,

可以调整列席人员的范围.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时,召开全体会议、分组会议,根据需

要召开联组会议.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本着

便于了解情况和方便审议议题的原则

编组,编组名单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

构拟订,报秘书长审定.
每组设三名召集人,轮流主持会

议.召集人名单由主任会议确定.
分组会议审议过程中有重大意见

分歧或者其他重要情况的,召集人应

当及时向秘书长报告.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出席会

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

的,应当通过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向

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持常务委员会

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书面请假.参加全

体会议时,不得中途擅自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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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

议,应当合理安排会期、议程和日程,
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会议文件资料电

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为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履职提供便

利和服务.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时,可以根据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由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担任

新闻发言人.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

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

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

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

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

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

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

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人事任免案的提出和审议,按照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任免工作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

内因故出缺时,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可以由常务委员会补选.
常务委员会补选、罢免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辞职,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的议案,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前

提交常务委员会.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不适

用前款规定.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应当同

时提出议案文本和说明.
第十九条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
作机构代主任会议拟订议案草案,并
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二十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

议议程的议案,提议案的机关,有关的

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

构、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

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内容相关联

的议案可以合并说明.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

明后,由分组会议、联组会议进行审

议.
第二十二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

方性法规案,一般经两次会议审议交

付表决,但提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不受此限.
列入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

常务委员会听取说明并初次审议后,
经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进行审议,并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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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报告.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提请批准地方性法规,
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提请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应由提请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作书

面说明.
常务委员会审议提请批准的地方

性法规,主要审议是否与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如不抵触,即可

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审议提请批准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主要审议是否违背

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和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

所作的规定,以及对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作出的变通规定是否违背法律、行
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如不违背,即可

交付表决.
第二十三条　提请批准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预算的

调整方案和决算的议案,交经济委员

会、预算委员会审查,也可以同时交其

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由经济委

员会、预算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会议

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

要、计划的调整方案和决算草案的审

查结果报告.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

查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计划的调整方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

行全体会议审查的三十日前,交经济

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预算调整方案、决算草案应当在

常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审查的三十

日前,交预算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第二十四条　提议案的机关的负

责人,可以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联
组会议上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二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

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

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

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六条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

全体会议表决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

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会

议决定,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有关的专

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
第二十七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

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

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

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

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
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

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年

度工作计划和需要听取省人民政府、
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定期

听取下列报告:
(一)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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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评估报告;
(二)决算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三)省人民政府关于年度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四)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报告;
(五)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工作有

关情况的报告;
(六)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提出

的执法检查报告;
(七)专门委员会关于省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

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八)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九)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其他报告.
第二十九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省

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

委员会报告,省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

告.
执法检查报告由执法检查组组长

作报告,也可以委托副组长作报告.
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向常务委员会作报告,由其主要负

责人作报告,也可以委托其他负责人

作报告.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

听取报告后,如果多数组成人员对报

告不满意,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须
重新作书面或者口头报告.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对各项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有关机

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自交办之

日起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务

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

有关报告作出决议.有关机关应当在

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

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主任会议可以根据有关报告中的

建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提出有关地方性法规问题或者重

大问题的决定的议案,提请常务委员

会审议,必要时由常务委员会提请省

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

议或者联组会议对议案或者有关报告

进行审议时,应当通知有关部门派人

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围绕关

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切身利

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可以召

开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分组会议,进
行专题询问.

根据专题询问的议题,省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和省监察委员会、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

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专题询问中提出的意见交由有关

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自交办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交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必要时,可以由主

任会议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提请常务

委员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
第三十四条　根据常务委员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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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安排或者受主任会议委托,专门委

员会可以就有关问题开展调研询问,
并提出开展调研询问情况的报告.

第三十五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

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

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

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省监察委

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的质询案.
第三十六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

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

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会

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

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

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

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
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

务委员会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

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

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负

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

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

第六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在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

上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

行.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全体会议

和联组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
在分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二

十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

超过十五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

议主持人同意,可以延长发言时间.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

会会议上的发言,由工作人员记录,经
发言人核对签字后,编印会议简报.
会议简报可以为纸质版,也可以为电

子版.
列席会议的人员的发言,适用本

条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表决议案以常务委

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

布.
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应当参加表决.表决时,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

对,也可以表示弃权.
第四十条　交付表决的议案,有

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议

案、决定任免案,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

方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按表

决器.如遇有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通

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表决器系

统在使用中发生故障等特殊情况,采
用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

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定程序

产生后,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七章　公　布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地方性法规,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补选、辞职、罢免等事项,由常

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常务委

员会通过的其他决议、决定和人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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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事项,由常务委员会公布.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及其说明、审
议结果的报告,发布的公告等,应当及

时在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吉林人大网上

刊载.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会议工作规则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４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３件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

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依法履行职

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主任会议坚持党对人大

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行职责、
开展工作.

第三条　主任会议由常务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

第四条　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
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五条　 主任会议讨论决定事
项,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
制的原则.

第二章　主任会议的召开

第六条　主任会议一般每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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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必要时,可以随时召开.
第七条　主任会议由常务委员会

主任或者主持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召集并主持.
第八条　主任会议有主任会议全

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始得召开.
主任会议组成人员除因病或者其

他特殊原因请假的以外,应当按时出

席会议.
第九条　主任会议的议题,由秘

书长或者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长综合

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和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的意

见,提出建议,由主任或者主持会议的

副主任确定.
第十条　 主任会议召开的两天

前,应将开会的日期、议题通知主任会

议组成人员,并送达有关材料.临时

召开的主任会议,临时通知.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

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负

责人列席主任会议.经主任或者主持

会议的副主任确定,可以增加有关人

员列席会议.
主任或者主持会议的副主任认为

必要,可以通知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

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主任会议决定事项,

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三条　主任会议召开时,由

办公厅指定专人作会议记录,起草会

议纪要.会议纪要由秘书长或者秘书

长委托的副秘书长签发.
主任会议决定的事项需要行文

时,由秘书长或者秘书长委托的副秘

书长签发.
第三章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的准备工作

第十四条　拟订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召开的日期、会议议程草案和日

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拟订省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提请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拟订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列席人

员名单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

定.
第十六条　提出常务委员会向省

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草案,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讨论或者确定省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第四章　召开常务委员会

会议的准备工作

第十八条　决定常务委员会会议

的会期和日程.
拟订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

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确定常务委员会会议列席人员.
第十九条　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

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对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代表大会

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属于常务委员会

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决定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

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
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

联名提出的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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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议案,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

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对不提请常务委

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

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对人事任免案,决定是否提请常

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条　讨论人民群众对省人

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工作人员重

要的申诉和意见,提出处理意见.必

要时,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一条　听取省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

和省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的

审查意见,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
第二十二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可以提出任免专门委员会

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人选名

单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二十三条　可以在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中提出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

委员人选名单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

会议通过.
第五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期间和会后的工作

第二十四条　研究处理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中提出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对需要临时调整的

会议议程,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

决定.

决定会议日程的临时调整.
第二十六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

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

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提出暂不

付表决的建议,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

议同意后,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

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
第二十七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

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或者地方

性法规修正草案,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议后,如果多数组成人员认为法规草

案或者法规修正草案比较成熟,可以

决定交付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如果多数组成人员认为法规草案或者

法规修正草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修

改,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有关的专

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并向下次或者以

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报告.
第二十八条　决定将质询案交由

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

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在

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主任会议

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

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质询案

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

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常务委

员会会议或者印发提出质询案的常务

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九条　可以向常务委员会

提出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

当写明罢免理由.
听取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申辩意

见,并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罢免案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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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表决.
第三十条　可以同意提案人在交

付表决前要求撤回已经列入常务委员

会会议议程的议案.
第三十一条　可以向常务委员会

提出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

表中提出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和委员人选名单草案,提请全

体会议通过.
第三十二条　拟订常务委员会关

于有关报告的决议草案,经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第三十三条　将常务委员会会议

对各项报告的审议意见,交报告机关

研究处理.
第六章　处理常务委员会

的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三十四条　拟订常务委员会年

度工作要点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

议审议后组织实施.
常务委员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监督工作计划、代表工作计划,经主任

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讨论、决定常务委

员会执法检查、视察、专题调查研究、
专题询问等方案,组织省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

机构、工作机构实施.
第三十六条　在常务委员会闭会

期间,根据需要,可以听取省人民政

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的专题工作汇报.
第三十七条　组织省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

究,将代表和组成人员提出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交由有关部门办理.必要

时,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三十八条　指导、协调省人民

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听取各专门委员会关于年度工作计划

和重要工作的汇报.
第三十九条　讨论、决定以常务

委员会名义召开的会议的方案,组织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

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实施.
第四十条　讨论下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需要答复的有关

事项,提出处理意见.
第四十一条　组织省人民代表大

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

机构、工作机构办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交付办理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　研究、决定常务委

员会与外国地方议会友好交往的计

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常务委员会的其

他外事活动.
第四十三条　讨论、决定常务委

员会机关建设的重要事项.
第四十四条　处理常务委员会的

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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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中新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

托,现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

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
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以下

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改的总体考虑

一是突出党的全面领导.修改工

作中,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按照中央和省委人大工作

会议部署要求,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

重要内容在总则中做出明确表述.二

是突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据修改后

的地方组织法,参照全国人代会、常委

会议事规则,健全会议制度和工作程

序,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各方

面各环节,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特点和要求,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三是突

出吉林人大工作实践.现行的３部法

规分别于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

通过并实施,本次集中修改之前仅对

部分条款作过修改,很多内容已经不

适应工作实际.在３部法规实施的近

３０年中,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

职责,在各项工作中形成了不少好的

经验做法,特别是近两年常委会积极

探索创新,有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得到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认可.本次修

改,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做法,并写入条

例当中,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

来.
二、修改的过程

修改３部法规,是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为

做好这项工作,办公厅会同法制委、法
工委成立起草工作专班,各专门委员

会和办事机构积极参与.本次会议

前,将修改决定草案向省人大代表征

求意见,两次召开各专门委员会、常委

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座谈会,逐条

进行研究讨论.在充分听取意见的基

础上,进行多次修改完善.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
一是增设“总则”一章.增加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二

是关于会议制度.重点参照全国人代

会规则,完善了表决方式,将“表决议

案采取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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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由主席团决定”修改为“表决议

案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如表决

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采用举手方式”
(修改稿第六十九条).三是关于工作

程序.依据地方组织法,在人代会提

案主体中删除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修改稿第二十六条);完
善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

审查程序(修改稿第三十九条至第四

十二条).四是关于选举.依据地方

组织法,将常委会主任、秘书长、省长、
监察委主任、省高院院长、省检察院检

察长的候选人数,由“一般应多一人”
修改为“可以多一人”(修改稿第四十

四条).五是增设“公布”一章.规定

了人代会需要公布的各项事项和公布

方式(修改稿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
(二)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一是充实总则内容.增加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规定.二是关于会议制度.参照全

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重点增加了

特殊情况下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网络

视频参会,有网络视频参会的,采用举

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表决(修改稿第

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三是关于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依据地方组织

法,修改了议案的提出主体,并增加规

定人事任免案的提出和审议,按照省

人大常委会任免工作条例的规定执行

(修改稿第十六条);依据选举法,增加

了常务委员会补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规

定(修改稿第十七条).四是关于常委

会定期听取报告.依据地方组织法,
增加了常委会定期听取报告的具体范

围(修改稿第二十八条);参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增加了主任会议

可以根据有关报告中的建议、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提出有关地方

性法规问题或者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议

案(修改稿第三十一条).五是关于专

题询问.依据地方组织法,结合工作

实际,增加了专题询问的相关规定(修
改稿第三十三条).此外,参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改了议案表决

方式(修改稿第四十一条).
(三)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工作规则»
一是增加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等内容(修改稿第二条).二是结

合工作实际,增加规定主任会议“讨
论、决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视察、
专题调查研究、专题询问等方案”.三

是删除与实际工作不相符的关于主任

会议联系人大代表的规定(原条例第

三十七条).
此外,还对３部法规的一些条款

作了文字修改.
«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３６—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５期(总第３０３期)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６日下午,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了«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决

定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同时提出了一

些修改意见.２７日上午,法制委员会

召开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统一审

议.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议作了汇

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表决.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议事规则»
１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

十条第三款规定了由各代表团审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建议保留删

除的“预备会议举行前”这个时间点.
经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

２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删除第十

四条第一款中“主任缺位的,由常务委

员会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召集并主持”
的规定.经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个意

见.
３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议案的处理程序

中,建议删除“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

决定提交大会表决”,实际工作当中,
均由主席团决定将议案列入会议议

程,且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也只规定

了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经研

究,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
二、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１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

十七条对补选全国人大代表作了规

定,建议增加全国人大代表罢免和辞

职的规定.经研究,将第二款修改为:
“常务委员会补选、罢免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辞职,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执行.”
２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

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常委会审议议

案的程序,其中“并由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进行审议、提出报告”与第十六条规

定的程序重复,建议删除.经研究,我
们采纳了这个意见.

３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
二十二条第五款关于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审查标准的规定,应按照立法法

第八十五条进行修改.经研究,我们

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是否违背宪法、民
—４６—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５期(总第３０３期)



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之后,增加了“和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

地方所作的规定”.
４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将第四十

一条关于表决方式的两款规定合并,
并增加“特殊情况”的表述.经研究,
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

５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删除第四

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在«吉林日报»上刊

登法规的规定,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

法规打包修改数量较多,无法在«吉林

日报»上刊登的情况.经研究,我们采

纳了这个意见,删除第二款,同时删除

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工作规则»
１有关方面提出,结合工作实际,

一般是由主持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主持并召集会议,建议对主任

会议工作规则中的相关内容作出修

改.经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对

涉及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的规定作了

相应修改.
２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第

二十二条规定了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中提出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

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人选名单草案,其
中“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表述

没有必要,且与“任免”一词不相对应,
建议删除.经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个

意见.
此外,还有一些未采纳的意见,我

们已与提出意见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进

行了沟通反馈.
根据上述意见,形成了«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
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

例›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表

决稿)».
草案表决稿和以上报告,请予审

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工作条例(修订)»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吉林市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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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市物业管理条例›等

６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吉林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市物业管理条例›等６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保护黑土资源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通化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护黑土资源的决定»,由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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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白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山市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由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松原市网络文明建设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松原市网

络文明建设条例»,由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松原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松原市城

区养犬管理条例»,由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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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白城市门前责任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城市门

前责任区管理条例»,由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赵海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

告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上半年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

年初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把握主题教

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总要求,认真执行吉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政府工作报告»和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把推动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放在突出位置,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拼

经济、抓发展,上半年全省经济稳步回

升、加速增长,质量效益显著提高,内
生动力逐步增强,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年目标实现

打下坚实基础,充分展现了吉林经济

的 活 力 和 韧 性. 全 省 GDP 实 现

６１４７１１亿元,增长７７％,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２２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４
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５７％,建筑

业总产值增长９０％,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１５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４１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８１４３元、增长８６％,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９２５３元、增长９６％;城
镇新增就业１３１２万人,完成年计划

的５７０４％;CPI累计上涨０１％.从

计划指标执行情况看,完成“双过半”
目标,实现了“半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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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计划执行,重点抓好以下工

作:
一是加大稳增长调控力度,经济

持续快速恢复.高位调度推动.俊海

书记、玉亭省长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
省政府常务会全面调度全省经济运行

情况,聚焦项目建设、工业生产、消费

促进等重点工作召开专题会,分析研

判形势,找准问题症结,指明方法路

径,有效应对５月份部分指标异动,采
取超常规举措,迅速扭转被动局面.
强化政策引领.扎实推进国家延续优

化创新实施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落

实.制定出台一季度“开门红”２６条、
恢复和扩大消费２０条、推动工业良好

开局１０条、支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

业２１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就业２０条等政策措施,为经济稳定运

行提供政策支撑.加强机制保障.常

态化落实省市领导包保、专班推动、督
导服务、赛马竞争等工作机制,推动任

务夯实、责任压实.有效引导预期.
积极推动主流媒体宣传吉林经济社会

发展亮点,展示发展成效.组织召开

新闻发布会、专题推介会、成果交流会

等多种形式,深入解读全省经济运行

态势,引导社会预期.
二是积极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

内需潜力加速释放.千方百计促进消

费复苏.组织“１８消费节”、全民消

费季、消费促进月等系列活动,开展促

销１３００多场,拉动消费超过１３０亿元.
精准投放消费券３７４亿元,直接拉动

销售６１４５亿元.打造“东北不夜城”
“这有山”“松江花月夜”“仁兴里”等一

批消费品牌.上半年,全省批零住餐

销售 额 (营 业 额)分 别 增 长 １２５％、
１９％、２９８％和１７５％,限上汽车类零

售额增长３９９％.长春新天地、吉优

客、延边隆玛特、吉林一网全城入选全

国连锁百强.提质建设长春、四平、辽
源３个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举
办“吉品盛荟”网上年货节、第五届双

品网购节.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
农村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３４７％和

４１９％.全力以赴加大投资和项目建

设力度.组织汽车产业集群、农业十

大产业集群、旅游、能源、医药健康５
个重点领域项目集中开工.启动投资

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奥迪一

汽新能源汽车、吉化１２０万吨乙烯、一
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长春轨道交

通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展加快,一汽中

车电驱动系统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水

网骨干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开

工,龙嘉机场三期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长辽通高铁等３个项目列入国家年度

前期工作计划.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６２６亿元,支持４１４个项目建设.争取

专项债券新增限额６３１亿元.围绕保

障项目要素供给出台１００条具体措施.
依托９４个项目中心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难题３２６个.上半年,全省５０００万元以

上项目投资增长８７％,其中亿元和１０
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分别增长９６％和

２３７％.
三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多业支

撑格 局 加 速 形 成.不断优化工业结

构.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

程,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等１３６个项

目实现开复工建设.吉化公司广东揭

阳６０万吨 ABS项目投产.中车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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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创时速６００km 高温超导电动悬

浮列车顺利试运行.百克生物带状疱

疹减毒活疫苗上市许可获批,实现国

产带状疱疹疫苗零的突破.长春光电

信息产业园、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等

加快建设.上半年,汽车产业增加值

增长１０１％,信息、装备、纺织、食品等

产业分别增长５１３％、１５２％、８３％
和６８％.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８３％,占规上工业比重为１７２％,提
高１３个百分点.加快服务业转型提

质.统筹推动服务业２２项重大工程,
６３９项工作任务压茬推进.新认定万

科松花湖等４家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吉林长春东北金属交易中心成功

入选全国第四批示范物流园区建设名

单.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９２％,居全国第２位,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 为 ６９９％.加 快 旅 游 业 复 苏,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雪季,全省２６家重点监

测冰雪旅游企业接待游客和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６７６％和３７９％.上半年,
全省接待国内游客１２亿人次、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１９５０２９亿元,分别增

长１２０２６％和２０７８２％.长春龙嘉国

际机场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分别为

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６４％和１０７６％,累计恢

复率分别居国内千万级机场第１和第

２位.长春市进入国家首批文化和旅

游消费示范城市行列.着力培育壮大

数字经济.召开“数字吉林”建设推进

大会,出台«“数字吉林”建设规划(２０
版)»«吉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指导意

见».大力实施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实施“智改数转”项目５４０
个.长光卫星成功发射“一箭４１星”,

“吉林一号”在轨卫星达到１０８颗,建
成我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

座.支持数字企业发展壮大,长光辰

芯、吉大正元、长光圆辰３家企业列入

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

软件企业清单.新认定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２８６户.积极发展智慧

农业,“数字村”应用数量达到３６９个,
“吉农云”升级到３０版本.

四是着力夯实农业基础,乡村振

兴扎 实 推 进.全面夯实粮食生产基

础.“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面

启动,制定粮食增产进位实施方案.
分解下达粮食播种面积９０００万亩,超
国家任务４１８万亩.全省玉米平均保

苗率高于上年,作物总体长势好于上

年.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梨树模式”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扩大

到３３００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３０４５
万亩.省作物种质资源、北方粳稻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加快建设.加

快推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

程.全省新增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项

目１７个、新增万头牛场４个,牛副产品

精深加工企业达到１０家.培育认定

吉林牛肉名优品牌 １５ 个.“吉林肉

牛”被授予“健康行业最具影响力品

牌”称号.上半年,全省牛出栏１３５４９
万头,增长１１４％.促进“十大产业集

群”提质增效.持续压实群长制,加快

推进 项 目 储 备 和 落 地,新 开 工 建 设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重点项目２１９个,新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１个、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１个.深入实施和美乡村

建设.对标浙江“千万工程”,高水平

编制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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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个建制镇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２３１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范围达到９６％以上.开工建设农

村公路２４５０公里,完成“畅返不畅”整
治５０３７公里.２１６个边境村全部纳入

示范创建范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省防返贫监测收入指导线调整

至７８００元,建立防范因灾返贫致贫长

效机制,全省７９６６％监测对象稳定消

除返贫致贫风险.
五是加强创新驱动,新优势新动

能不断壮大.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创

新型省份建设１８０项重点任务扎实推

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取得进

展,第一批参加重组的全国重点实验

室有２个获批.实施１１个省重大科技

专项,发布第二批５个科技攻关“揭榜

挂帅”“军令状”机制项目.支持自主

创新能力、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等１５９个项目建设.加

快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长春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长春国家农高区加快

建设.大安市获批我省第２个国家级

创新型县(市).新建国家级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分中心２个、省重点实验室９
个、省道地药材基地１２个.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双千工程”,围绕新能源、新装备、新
材料、新农业、医药健康５个重点产业

组建９个省重点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全省３９６ 项科技成果在省内落地转

化,６２０家企业通过９０６项技术攻关和

成果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

创新 生 态.认 真 落 实 人 才 政 策 ３０
版.启动科技人才助力企业创新跃升

三年行动.依托企业、科技园区建设

１０个科学家工作室,支持科学家及其

团队入驻,与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和联

合人才培育.召开吉林省校友大会,
吸引更多国内外顶尖人才来吉创新创

业.全力促进毕业生留吉工作,全省

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到６５％,留
吉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５％.

六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不

断增强.持续推进放权赋能改革.召

开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
全力推动营商环境“四大工程”建设,
１８２项任务全部启动.“多税合一”申
报等重点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新版全

流程审批系统延伸至村(社区).一体

化政务服务能力保持在全国第一方

阵,全省４万余个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４７４个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吉事办”
移动端应用服务达５２８个,城市信用

监测指数保持全国前列.扎实推进国

企改革.巩固拓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成果,吉盛公司分拆重组和债务处置、
吉粮集团重整基本完成,吉林森工重

整取得积极进展,大成集团实现复工

复产.加强指导化解到期债务,企业

债务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助力市场主

体纾困发展.扎实开展“服务企业月”
和“７个１００”服务企业行动,落实为企

业办实事清单,深入企业开展解难题

助发展调查研究.上半年,全省新登

记市场主体３４７８万户,增长６１２％.
开展贷款供给增效行动,实施“１＋３＋
N”促进信贷稳定增长工作机制.上半

年,全省各项贷款增速７４％,小微企

业贷款增长１２９％,新发放企业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４６２％,同比下降３３个

基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召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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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开放发展大会,出台吉林省高水平

开放“１＋５”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抢

抓中俄“东北－远东”地区互利合作机

遇,实施“七线出海抢单工程”,组织省

内企业赴境外签署订单３８８７亿元.
制定全面推进对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

展八大行动举措.长春－莫斯科专列

实现首发,珲春公路口岸成为国内首

批恢复双向客运功能口岸,新增３条

内贸外运航线.上半年,全省外贸进

出口总额增长０７％,其中对俄进出口

总额增长９６５％.加强区域合作.推

动“五个合作”走深走实.专班推进吉

西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谋划

开展“十城百场”吉浙对口合作交流活

动,吉浙合作大厦正式揭牌.落实落

地与江苏、上海、北京、天津等１１个省

市区战略合作.举办进博会走进吉林

等系列重大主场招商活动.上半年,
全省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３６８％.

七是推动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持续开展污染防治攻坚.建

立东北四省(区)大气污染防治合作机

制,全面推进秸秆全域禁烧,有序推进

燃煤污染治理和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８４２％,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８个

百分点.严格实行水质管控机制,全
省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８５６％,同
比上升５８个百分点.持续加强土壤

污染防治,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土壤环境保持稳定.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组织开展“碳达峰

十大行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吉电入京”特高压通道纳规工作进展

顺利.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

示范项目开工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推进林草湿生态连通７大工程,
林草生态修复２０２１万亩.长白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湾群国家森林公

园获评“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全面

落实林长制.建成“口袋公园”“小微

绿地”１３５处.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工作按序时进度推进.
八是着力防风险保安全,重点领

域风险总体可控.防范房地产市场风

险.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
一企一策优化完善调控政策.向国家

争取保交楼专项借款,完成专项借款

项目预售资金审计和资产负债评估.
我省“保交楼”交付进度居全国首位.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高风险金融

机构风险处置化解,上半年农信系统

年初存量不良贷款清收处置 １２３ 亿

元.推动中小银行处置不良贷款试

点,开展涉非领域信访风险排查,全省

金融风险总体稳定可控.防范政府债

务风险.上半年,全省共偿还政府债

券到期本息４１６１亿元.扎实开展债

务风险领域专项整治,牢牢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维护社会

大局安全稳定.制定出台“三管三必

须”实施细则,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安全生产形势总

体稳定.森林草原防火实现春防无重

大森林火灾.常态化排查化解信访风

险隐患,圆满完成春节、全国“两会”等
重大节点安保任务.

九是兜牢民生底线,人民群众获

得感不断提升.扎实推进全省５０项

民生实事.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免费筛

查服务、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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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项任务进展较快,扩大采暖补助范

围、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所等２９项任

务有序推进.全力稳定就业大局.开

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民营企

业招聘月”“创业奋斗‘就’在吉林”等
大型活动,持续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全面

发展社会事业.按时足额为３４８万人

发放基本养老金４７４亿元.创建首批

学前教育“大园区”示范性项目６０个,
辐射幼儿园５３５所.实施县域普通高

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省内门诊异地

就医实现免备案直接结算.北京安贞

医院吉林医院、浙大妇院吉林医院、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白山医院、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梅河医院等４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获批,延边州、通化市、吉林

市３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开工建设.
支持建设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１００个和社区老年食堂１００个.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参保人

数达１５３３万人.
总体上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

了持续恢复、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成
绩来之不易.但经济恢复基础还不够

稳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不少

风险和挑战:一是投资增长压力加大.
后续项目投资支撑不足,民间投资信

心偏弱,房地产低迷影响企业投资.
上半年,民间投资下降１９３％,房地产

投资下降１１７％.二是工业生产持续

承压.受市场需求不足、重点产业产

品价格持续下行以及行业政策变化等

因素叠加影响,汽车、石化、冶金、医药

行业重点企业订单减少、库存较高、产
能利用不足,５、６月份汽车产业增加值

分别下降７７％和１０２％.三是消费

恢复势头放缓.受消费券政策效应减

弱、油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大宗商

品销售增势走弱,６月份全省限上汽车

类零售额下降１１３％,限上石油及制

品类零售额下降２０３％.居民消费意

愿有待提升,上半年全省个人消费贷

款余额仅增长３１％.四是生猪肉牛

养殖经营压力较大.７月上旬,我省猪

粮比价下行至５２３∶１,连续７个月低

于６∶１的警戒线.肉牛上半年平均

价格同比下降８５％,出栏一头育肥牛

由去年同期盈利１６４０元减少至６００元

左右.五是重点领域风险仍需持续关

注.房地产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全省

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超过合理区间.
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县区基层财

政运行困难.金融机构风险等仍需高

度关注.这些困难问题省政府高度重

视,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加快推动解决.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任务仍很艰巨,完成全年目标压力依

然很大,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和政府

工作报告部署,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咬定目标不

动摇,攻坚三季度、决战四季度,不折

不扣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落

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力争达到最好结果.重

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化与

一汽对接协调和服务保障,支持一汽

加大优惠促销力度,加快汽车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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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上台阶”工程１６７个项目建设,支
持一汽打好生产、销售、转型升级攻坚

战.以全省５００户监测企业为重点,
一企一策挖增量扩总量,协调吉化公

司增加 ABS、丙烯腈等高附加值产品

产量,稳住吉林油田原油开采量,支持

中车长客跟踪争取轨道客车订单,推
动钢铁企业持续深入开展产需衔接,
加快金赛一期生长激素、凯莱英医药

中间体项目释放产能,帮扶一批有规

模停产企业尽快恢复生产.放大“绿
电＋消纳”优势,推动新能源产业就地

消纳.加快推进全省制造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培育产业发展新动

能.
二是全力推进投资和项目建设.

深入实施投资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
行动,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督导服

务,力争三季度末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

全部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加快专项债

券项目建设进度,加快余下额度专项

债券资金的评审发行和拨付使用,防
止资金“趴账”.推动双辽电厂、中能

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等２６５个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开工建设,抓住全省新能源

装机规模扩大至５００万千瓦的有利契

机,推动自带消纳负荷项目建设.全

力推进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沿边开

放旅游大通道等项目建设.加快推动

白临高速、鹤大高速白山绕越线、龙嘉

机场三期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力争

尽早开工.聚焦“六新产业”“四新设

施”,积极谋划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加

快推进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省重大活动签

约的重点项目年内落地开工.
三是全力释放消费潜力.办好长

春汽博会,调整优化消费券奖补资金

支持一汽扩大销售.开展绿色智能家

电下乡、新能源汽车下乡,办好“９８
消费节”“金秋购物季”、家博会、家居

节、家电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启动

建设多层次消费中心,引进一批东北

地区和吉林省首店.抓好长春国家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和５条省级高品质步

行街区建设,推进四平、长白山第三批

高质量夜经济示范城市建设.出台促

进农村消费意见,培育８个消费创新

引领县.举办秋季房交会,鼓励有条

件的城市实施农民、人才等购房补贴

政策.落实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

意见,组织好第七届消夏避暑全民休

闲季系列活动.升级第七届雪博会,
提升“长白天下雪”品牌效应.统筹推

进服务业２２项重大工程.
四是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任务

落地.全面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

设工程.加强田间管理,持续抓好重

大病虫害监测预警,正常年景下争取

粮食产量达到８５０亿斤左右.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利用、园艺

棚室等项目建设.抓好２８１个“十大

产业集群”项目.落细应对肉牛价格

变动１４条政策措施,持续推动“秸秆

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抓好

７７个省级以上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建

设,落实生猪价格预警机制,引导养殖

场(户)科学调整存出栏结构.强化防

返贫监测排查,确保监测对象全部落

实帮扶措施,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全面完成美丽乡村示范县、高标准示

范村和美丽乡村建设年度任务.
五是全力推进创新创业.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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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技创新“十大跃升行动”,出台

创新型省份“三区”创建工作方案.跟

踪推进“１１＋３＋２”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布局建设,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

重组.建设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作
物种质资源等省级重点实验室,加快

组建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启动实

施科技攻关“揭榜挂帅”“军令状”第三

批项目.加快推动省科技创新研究院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８个重大项目落地

转化.全面启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破茧成蝶”行动,力争到年底全省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３５００户.落实好人

才政策３０版和安家补贴、配偶就业

等四个配套实施细则,继续抓好“院士

进吉林”“吉人回乡”等活动.持续运

用省杰青、优青专项支持青年人才发

展.实施好高校毕业生留吉工程.
六是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贯

彻落实好国家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按照“五放”发展要求,加
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四大工程”,进
一步增信心、聚人气、汇资源、落项目.
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加快重点企业改革脱困,提升国企核

心竞争力.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加大财力下沉,确保基层“三保”支出.
进一步深化“金润吉林”专项行动,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稳步推进“滨海２
号”国际交通走廊、中俄珲马铁路扩能

改造建设,推进中欧班列稳定运营.
全力争取新一轮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

区发展规划、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获批.深入开展“十城百场”
活动,扎实推进１１个“一市一园区”建
设,打造吉浙全方位对口合作升级版.

落实省级领导分片招商机制,组织赴

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等区域开展经

贸交流,办好东博会、中国新电商大会

等招商活动.
七是全力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统筹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和全域禁

烧、重污染天气消除、煤烟型污染治

理,确保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

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９４％左右.强化

优良水体提升、劣五类水体消除、县级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

再创新高.突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

９９％以上.统筹推进出台碳达峰６个

重点领域支撑方案.加快推进林草碳

汇交易试点.按序时推进申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

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全力保障东北虎

豹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安全.
扎实推进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
八是全力兜底线保民生.高质量

完成５０件民生实事.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特殊

困难群体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全面

完成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和工伤

保险待遇调整.抓好中小学课后服务

和“双减”落实.推进“公参民”义务教

育学校规范治理.持续推进多层次医

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建设.支持１０个

重点边境村农村养老大院建设.强化

交通综合治理,加快实施长春交通畅

通工程.持续做好地方政府债务化

解、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等工作.扎

实推进保交楼.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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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抓好安全生产,防止发生重特大

事故,做好防汛救灾准备,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做好下半年工作责任重大、任务

艰巨,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主题

教育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
果导向,凝心聚力,苦干实干,全力以

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新时

代吉林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决算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陈宇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向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报告吉林省２０２２
年决算和２０２３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

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２年决算情况

２０２２年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极为严峻、极为困难的一年.面对严

重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等多重压力挑

战,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忠实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坚决落

实省委决策部署,严格执行省十三届

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决算情况总体较好.根

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

情况:
(一)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支 决 算 情

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①８０６亿元,为预算的

５７６％,下降４２４％(扣除增值税留抵

退税因素后,下降０２％).加上中央

转移支付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

入、市县上解收入和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 基 金 等 ３９１７ 亿 元,收 入 总 量 为

３９９７６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②１０６２８亿元,为预算的８７５％,增
长１２６％.加上上解中央支出、对市

县转移支付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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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省级(含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８２１亿元.
省级(含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１０７９８亿元.



转贷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２７８３５亿元,支出总量为 ３８４６３ 亿

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１５１３
亿元.与向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报

告的执行数(以下简称“原报告数”)相
比:(１)收入方面,中央返还性收入减

少２亿元.(２)支出方面,上解中央支

出增加０５亿元.(３)结余方面,结转

下年支出减少２５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收入

总量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０６ 亿

元,占 ２％;中央补助收入 ２８９１８ 亿

元,占７２３％;市县上解收入２０８８亿

元,占５２％;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６０８６亿元,占１５２％;上年结余、调

入资金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２０７８亿元,占５３％.省级支出总量

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６２８亿元,
占 ２７６％;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支 出

２０７８３亿元,占５４％;政府债务还本

支出８４亿元,占２２％;上解中央支

出、一般债务转贷支出、调出资金和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６２１２亿元,
占１６２％.

３省级主要收支情况.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１８７亿元,
占２３２％,占比较低主要是长春市等６
市县原上划省级共享收入,改由市县

就地缴库影响;非税收入６１９亿元,
占７６８％.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一２３
亿元,负数主要是受增值税留抵退税

政策影响,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２３７％;企业所得税１５６亿元,下降

１１８％;个人所得 税 ４２ 亿 元,下 降

９７％.非税收入中,专项收入２０亿

元,增长０６％;行政事业性收费１０４

亿元,下降３５％,主要是耕地开垦费等

收入减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１３８亿元,下降４８１％,主要是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大

幅减少.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３５亿元,下降６３％,主要

是持续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一般性支

出 减 少;教 育 支 出 １１１ 亿 元,增 长

１１６％,主要是支持高等教育和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增加的支出;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４２０９亿元,增长１０４％,
主要是补助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 等 增 加 的 支 出;节 能 环 保 支 出

４３６亿元,增长１０３％,主要是支持

自然生态保护增加的支出;农林水支

出５７９亿元,增长２１８％,主要是补

贴农业保险保费和支持水利工程建设

等增加的支出;交通运输支出１５５１
亿元,增长３５５％,主要是支持公路建

设和养护等增加的支出.
４ 省级预备费使用情况.２０２２

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０５亿元,实际

支出４３亿元,主要用于省级消费券

奖补和支持疫情防控等,剩余６２亿

元全部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省级结转资金使用情况.２０２２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使用以前年度

结转资金安排的支出２４７亿元.其

中,省本级使用２９亿元,省对市县转

移支付使用５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１６６亿元.
６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

使用情况.２０２２年,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结余７１２亿元(含省级预备费

结余６２亿元),全部用于补充省级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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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稳定调节基金.加上２０２２年初余

额４亿元,２０２２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７５２亿元,２０２３年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６０５亿元后余额为１４７亿元.
７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２２年,筹措下达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２１０９亿元.其中,中央资金１２４６亿

元,省级资金８６３亿元,主要用于长

春至太平川、长春都市圈环线等高速

公路项目、长春龙嘉机场三期工程、中
部城市引松供水等重大投资项目建

设.
８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县决算,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５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７２９％,下 降

２５６％(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
下降１６５％),主要是受疫情、新的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等超预期因素综合

影响.加上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和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等 ４７４８６ 亿元,收入总量为

５５９９６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４０４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２７％,增 长

９４％.加上债务还本支出、上解中央

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７１２
亿元,支出总量为４７５６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８４３６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政府

性基 金 收 入③ ３５８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６７１％,增长７８３％.增幅较大的主

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省

级分享部分,由原来的省与市县结算,
改由税务部门直接缴库,体现在省级

收入.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市县上解收入和

调入 资 金 等 ９５４ 亿 元,收 入 总 量 为

９８９８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④

４４６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３４％,下 降

４２％.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专
项债务转贷支出等９４１３亿元,支出

总量为９８５９亿元.收支相抵,结转

下年支出３９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收入

总量中,政府性基金收入３５８亿元,
占３６％;中央补助收入１１７亿元,占
１２％;市县上解 收 入 １３９ 亿 元,占

１４％;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９２０２
亿元,占９３％;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等

８２亿 元,占 ０８％.省 级 支 出 总 量

中,政 府 性 基 金 支 出 ４４６ 亿 元,占

４５％;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２７８亿

元,占２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

支出９０３４亿元,占９１６％;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和调出资金等１０１亿元,占
１１％.

３省级主要收支情况.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农网还贷资金收入１６
亿元,增长５７％,主要是社会和企业

用电量增加;彩票公益金收入７５亿

元,下降１５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１２４亿元,增长３３３７５％,主要

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省级分享

部分,由原来的省与市县结算方式,改
由税务部门直接缴库,体现在省级收

入;车辆通行费收入 ９３ 亿元,增长

１０１３％,主要是以车辆通行费收入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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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省级(含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政府性

基金收入３７５亿元.
省级(含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政府性

基金支出５０３亿元.



偿还来源的专项债券到期还本资金

６４亿元一次性缴入影响.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４７
亿元,下降１２７％;其他政府性基金及

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６９
亿元,增长１９８％,主要是债券资金使

用增加.
４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２２年,筹措下达政府性基金预算资

金２７２亿元,均为省级资金(含政府

专项债券１２８亿元),主要用于支持

沈白铁路、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工

程等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５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 县 决 算,全 省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３６５７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４６４％,下 降

６１％,主要是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大幅短收影响.加上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和调

入资金等 １４０３９ 亿元,收入总量为

１７６９６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１２３３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２７％,下降

２２７％,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加上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和调出资金等２７４５亿元,
支出总量为１５０８２亿元.收支相抵,
结转下年支出２６１４亿元.

(三)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支 决 算 情

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国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６８９％,下降３３１％.加上中央转移

支付收入和上年结余等１４亿元,收
入总量为３４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８９７％,下

降６４８％.加上调出资金２６亿元,
支出总量为３３亿元.收支相抵,结
转下年支出０１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收入

总量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２亿元,占

６０１％;中央补助 收 入 １２ 亿 元,占

３６６％;上 年 结 余 等 ０２ 亿 元,占

３３％.省级支出总量中,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０７亿元,占２０１％;调出资金

２６亿元,占７９９％.

３省级主要收支情况.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利润收入１６亿元,下

降３７６％;股利、股息收入０４亿元,

下降２５％.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０３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０２亿

元,下降８１８％;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０２亿元,下降５３６％.

４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县决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５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８７％,下 降

４０２％,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较

多.加上中央转移性收入和上年结余

等１５亿元,收入总量为６７亿元.全

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０８亿元,为预

算的６９９％,下降６２５％.加上调出

资金５５亿元,支出总量为６３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０４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１省级收支平衡情况.省级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１２１７８亿元,为预算的

９４８％,下降８６％.主要是２０２２年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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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社会保险阶段性缓缴等政策,部

分企业申请缓缴养老、失业和工伤三

项保险单位缴费.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４９７亿元,收入总计１７１４７⑤ 亿元.省

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１３２３４亿元,为
预算的９２９％,增长 １８％.收支相

抵,年末滚存结余３９１４亿元.
２省级收支总量结构.省级基金

收入中,保险费收入 ５９１５ 亿元,占

４８６％;财政补贴收入３８２４亿元,占
３１４％;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２１８７
亿元,占１８％;利息收入９８亿元,占
０８％;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１５４
亿元,占１２％.省级基金支出中,社
会 保 险 待 遇 支 出 １２７９８ 亿 元,占

９６７％;其 他 支 出 等 ４３６ 亿 元,占

３３％.
３省级主要收支情况.从收入决

算具体情况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１０５７７亿元(含全国统筹

调剂资金 ２１８７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０９％,下降１２％.失业保险基金收

入２２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４４７％,下
降９２％.完成预算较高原因是:按照

有关规定,部分事业单位补缴了以前

年度失业保险欠费.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收入 ２４１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１％,增长４３％.工伤保险基金

收入８９亿元,完成预算的７６５％,下
降３２８％.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１０４８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５０８％,增 长 ５１１％.完 成 预 算 较

高、比上年增幅较大原因是:２０２２年决

算中包括清算金额,其中,养老保险费

收入２７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１１８亿

元,剔除上述因素后,与预算和上年数

据基本持平.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１４５９亿

元,完成预算的８８４％,下降２７％.

完成预算较低原因是:２０２２年中央调

剂金决算编制口径调整.失业保险基

金 支 出 ３３１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６３７％,增 长 １１３％.完 成 预 算 较

高、比上年增幅较大原因是:国家提高

稳岗返还比例,同时新增一次性留工

培训补助和扩岗补助政策,以及允许

按规定提取专账资金等.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１９３亿元,完成预算

的９６７％,增长２７７％,比上年增幅较

大原因是:上年因国家新业务平台上

线,定点支付模块未完善,以预付形式

向定点医院拨款未形成支出,２０２２年

陆续补记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１２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８４５％,下降

１２％,完成预算较低原因是:受疫情

影响,建筑等高危行业开工减少,工伤

工亡人数明显降低,加之工伤人员就

医次数减少或医后延期报销,导致当

期支出减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支出１１３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５２％,增长７３８％.完成预算较高,

比上年增幅较大原因:一是２０２２年地

矿、煤田、有色金属三个系统新纳入社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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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该数据以万元为单位统计,按亿元

表述时,由于四舍五入原因会出现总计与分

项合计不等情况.



保发放约１万人,形成增支;二是包含

省级清算４７亿元.
４全省收支平衡情况.汇总省级

和市县决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１８９０７亿元,为预算的９３６％,下降

１０４％.主要是２０２２年实施社会保

险阶段性缓缴等政策,部分企业申请

缓缴养老、失业和工伤三项保险单位

缴费.加上滚存结余收入１１２４亿元,
收入总计３０１４７亿元.全省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 １９６８４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３８％,下降２２％.收支相抵,年末

滚存结余１０４６３亿元.
(五)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１中央转移支付情况.２０２２年,

中央下达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资

金２８９１８亿元,增长１６％,其中:税收

返还１３５８亿元,占４７％;一般性转

移支付２５５３２亿元,占８８３％;专项

转移支付２０２８亿元,占７％.
２ 对市县转移支付情况.２０２２

年,省下达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补助资金２０７８３亿元,增长１４７％.
其中:税收返还８０１亿元,占３９％;
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８０８亿元,占８７％;
专项转移支付１９０２亿元,占９１％.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 政 府 债 务 限 额 情 况. 截 至

２０２２年末,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务

限 额 ７５４９１ 亿 元 (一 般 债 务 限 额

３８９５２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３６５３９亿

元),其中省级１０３６１⑥ 亿元(含长白

山保 护 开 发 区 ８０６ 亿 元),市 县 级

６５１３亿元.
２债务余额情况.截至２０２２年

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７１６７６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３６５５６亿元,专项

债务余额３５１２亿元.分级次看.省

级政府债务余额９７６６亿元(含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７９９亿元),占１３６％;
市(州)级政府债务余额３２１１４亿元,
占４４８％;县(市、区)级政府债务余额

２９７９６亿元,占 ４１６％.分投向看.
用 于 市 政 建 设 ２４９２６ 亿 元,占

３４８％;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９９８７亿元,占１３９％;保障

性住房８４１８亿元,占１１７％;土地储

备６９７１亿元,占９７％;农林水利建

设４６０１亿元,占６４％;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１７６９亿元,占２５％;教育、
文化、医疗以及其他领域等１５００４亿

元,占２１％.
３政府债券本息偿还情况.２０２２

年,全省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到期本息

８５２５⑦ 亿元,其中,本金 ６１８４ 亿元

(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６０１８亿

元,使用预算资金偿还１６６亿元),利
息２３４２亿元.

４ 省 级 债 务 相 关 情 况. 截 至

２０２２年末,省级政府债务余额９７６６
亿元(含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７９９ 亿

元),占１３６％.从使用投向看,用于

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３５０２亿元,占３５９％;农林水利建设

２０２３亿 元,占 ２０７％;保 障 性 住 房

１１９２亿元,占１２２％;生态建设和环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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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其中省级１０３６１该数据以万元为

单位统计,按亿元表述时,由于四舍五入原

因会出现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
该数据以万元为单位统计,按亿元

表述时,由于四舍五入原因会出现总计与分

项合计不等情况.



境保护４７５亿元,占４９％;市政建设

９０１亿 元,占 ９２％;教 育、科 学、文

化、医疗以及其他领域等１６７３亿元,
占１７１％.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共发行新增债券

１９２⑧ 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２４亿

元,专项债券１６９亿元,重点支持铁

路、医疗、水利、教育等领域１７个公益

性项目建设,债券资金已于当年发行

后全部拨付至项目单位.其中支持省

重大项目———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项

目专项债券资金８亿元,该项目与牡

白、牡佳、哈佳、哈牡、哈大、长吉、吉图

珲及四平至通化铁路共同形成辽宁省

和吉林省的省内快速客运铁路环线,
是东北东部地区客运主通道,是国家

快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

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和产业优化升级,
对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促
进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有效融合具有

重要的意义.
(七)省 级 预 算 绩 效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制定并印发«吉林省省级部门预

算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等四项制度办

法,夯实工作基础.进一步完善绩效

指标体系,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初步

建成涵盖项目全过程的绩效管理系

统.完善绩效目标管理,深化事前评

估,从源头提高财政资源配置的科学

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完善转移支付

绩效目标管理机制,实现转移支付绩

效目标全覆盖.强化绩效监控审核力

度,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全年通过监控

收回财政资金５０００余万元.建立绩

效评价问题整改台账,加强评价结果

运用,推动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支出

结构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等紧密结

合.
二、２０２２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贯彻

落实情况

２０２２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

和省重大决策部署,按照预算法及其

实施条例要求,落实省人大预算决议

和审查意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提

质增效,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全力

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快预算

执行进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推动经

济总体回稳向好.
(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

力以赴支持疫情防控.
应对３月份突发疫情,省财政超

前谋划、主动作为,全力以赴支持疫情

防控.在政策支持上,第一时间梳理

制定财政补助政策１２条,明确疫情防

控补助资金的支出责任和分担机制,
为各级财政履行支出主体责任提供了

遵循.在资金筹措上,通过统筹中央

转移支付和盘活存量资金、动用预备

费、发行政府债券等措施,共筹措拨付

资金８５亿元,有力支撑全省疫情防控

工作顺利开展.在资金拨付上,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超常规调度库款,开
通应急支出“绿色通道”,快速拨付疫

情防控所需资金.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后,第一时间又筹措拨付资金２８
亿元,重点用于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提

升救治能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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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该数据以万元为单位统计,按亿元

表述时,由于四舍五入原因会出现总计与分

项合计不等情况.



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
(二)统筹各类财政资源,支持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
严格落实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重点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用
足用好省级政策权限,最大限度释放

政策红利.发挥政府投资拉动作用,
筹措拨付资金４１３４亿元,支持沈白

铁路、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龙嘉机场

三期等重大项目建设;发行新增政府

专项债券７１８亿元,支持全省６８８个重

大项目建设,带动投资超过 ２０００ 亿

元;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新增设立专项

基金和子基金９支,规模增加３５６亿

元,省内投资总额比上年增加 ３２ 亿

元,增长２４１％.支持小微企业纾困

发展,我省再担保授信规模从５０亿元

增加至１００亿元,提升对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支持能力;全省行政事业单位

及国有企业累计为２８０７户服务业小

微企业、１７９２３户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

２７亿元.促进消费恢复,全省筹措拨

付消费券资金７２亿元,支持开展商

贸流通、文旅等促销活动,拉动消费

１３３７亿元;发放农民进城购房补贴

２４亿元,带动农民进城购买住房１９
万套.

(三)加强财政资金引导,支持创

新驱动发展.
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省级预

算安排资金１６４亿元,重点支持关键

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成

果转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筹措拨付奖

补资金１１亿元,助力中小企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我省５９户企业获得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累计

认定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６０６
户.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筹措

拨付资金１５３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

技术研发、关键配套、整车生产、增产

扩能和推广应用.支持优化人才政

策,落实好人才政策２０版,支持出台

人才政策３０版,大幅提高人才培养

引进补贴标准,推动增加高端人才待

遇.
(四)聚焦国家粮食安全,支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始终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重点保

障领域,省级共筹措拨付资金４３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６％,同口径增幅历

年最高.助力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５５０万亩,推
广保护性耕作面积３５４４万亩,推动提

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为全省粮食总产

连续两年超过 ８００ 亿斤做出积极贡

献.高质量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支持

备春耕生产,在中央资金未全部到位

情况下,提前一个月垫付发放农民补

贴资金３６９亿元;支持打造农业十大

产业集群,建立全覆盖、组合式、多元

化的肉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体系,
发行专项债券５１８亿元支持肉牛项

目４７个;支持农业保险提质增效,为
全省农户提供近１５００亿元风险保障;
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继
续支持农村厕所改造,扎实推进农村

综合改革,支持开展“千村示范”创建.
(五)加快建设美丽吉林,大力支

持推动绿色发展.
省级筹措拨付资金１６１亿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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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加快建设生态强省,助力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一是支持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筹措拨付资金４５
亿元,重点支持推进秸杆全域禁烧、重
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黑土地保护利用

等,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支持长春、吉林、白山三市同时争取到

中央财政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

试点,三年可获国家奖补资金 ３９ 亿

元.二是支持生态保护修复.筹措拨

付资金１０２亿元,深入推进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全面加强天然林保护,白
城市科尔沁沙地北缘国土绿化项目成

功纳入国家试点.支持通榆、乾安、大
安等９个县市,实施吉林省首批林草

湿生态连通示范工程.持续推进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不断提

高人居环境质量.三是支持绿色低碳

生活和资源节约利用.筹措拨付资金

１４亿元,落实节能减排、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等补助政策,推进生态优先、节
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支持松原市

争取到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三年

可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１０亿元.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支持保

障和改善民生.
超额完成民生实事资金筹集任

务,围绕十个方面５０项民生实事,筹
措拨付资金２５５亿元,比年初计划多

４０２亿元.支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大力支持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发展,建
立补助制度,支持相关市县完成“公参

民”学校转公;支持学前教育普惠发

展、改善高中办学条件、职业院校特色

办学,引导高校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和

内涵式发展.支持稳住就业基本盘,

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

创业.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企业

养老金待遇实现１８年连增,困难群众

救助标准与物价联动调整,确保了７０１
万离退休人员、９２５万困难群体待遇

及时足额发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

均经费标准达到８４元,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６１０元.
(七)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

财政领域风险.
稳妥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控高

风险 地 区 新 增 债 务 限 额,超 额 完 成

２０２２年度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目标任

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全力兜

牢基层“三保”底线,按照“县级为主、
市级帮扶、省级兜底”的原则,省财政

持续加大财力下沉,帮助县区兜牢“三
保”底线,县区“三保”支出需求占可用

财力 比 重 由 年 初 的 ７４８％ 下 降 至

６３％.支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

地方国有金融企业监管机制,市县监

管与授权、管好与放活实现有机统一,
指导帮助重点金融企业处置化解风

险.
(八)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财

政监督管理.
扎实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科学制定我省实施方案,着力构建权

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
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

力的体制框架.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

体化建设,１５个业务模块全部上线运

行,覆盖全省所有１０１个财政部门和

１６万家预算单位,比国家要求时限提

前１年.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以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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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公厅文件出台４个方面１９条措

施,强化全过程预算约束机制,当年省

级压减收回资金２３５亿元.持续推

进绩效管理工作,对部门预算和转移

支付项目开展全面监控,开展重点评

价项目１５个,涉及资金１８４５亿元.
依据评价结果,调整年初预算３７亿

元,其中调减预算５０４７万元.实施常

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与中央直

达资金对应安排的２３项省级资金纳

入 直 达 资 金 管 理,资 金 规 模 达 到

１２３４８亿元.积极履行财会监督职

责,开展专项资金、政府债券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和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
纠正违法违规资金２３９亿元.

２０２２年决算情况总体较好,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

决,省人大有关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审计也揭示了相关问题.财政部门高

度重视这些问题,将积极采取措施加

以解决.
三、２０２３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

况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
真落实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决

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财政收入恢

复性增长态势明显,财政支出保持强

度不减,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５３５８亿

元,为预算的５５％,同比增加１５６５亿

元,增长４１２％.收入增速较高,除经

济恢复性增长带动外,主要是上年受

疫情、大规模留抵退税等因素影响,基
数较低.分类别看,税收收入 ３６１７
亿 元,同 比 增 加 １０７４ 亿 元,增 长

４２２％;非税收入１７４１亿元,同比增

加４９１ 亿元,增长 ３９２％.分级 次

看,省 级 收 入 ５６２ 亿 元,同 比 增 加

４２８亿元,增长３２倍,主要是上年同

期留抵退税相对集中于省级,省级收

入基数较低;市县级收入４７９６亿元,
同比增加１１３６亿元,增长３１％.从

收入主要项目看:增值税１５５亿元,同
比增加９２５亿元,增长１５倍,增速较

高主要是政策性影响,剔除上下年留

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８１％.企

业所得税６３６亿元,同比减少０１亿

元,下降０２％,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反映出我省企业利润水平有待提高.

契税２３８亿元,同比增加７９亿

元,增长５０１％,除上年疫情封控导致

基数较低外,主要是土地房产交易活

跃度提升的拉动.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６７８亿元,同比增加３３２
亿元,增长９５９％,主要是各地多渠道

盘活闲置资产的拉动.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９３４１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５１３％,同 比 增 加

２１２２亿元,增长１２３％.分级次看,
省级４５９１亿元,同比增加７１亿元,增
长１８３％;市县级１４７５亿元,同比增

加１４１２亿元,增长１０６％.从支出

主要项目看:教育支出２４２６亿元,同
比增加４０８亿元,增长２０２％,一方

面是上年受疫情影响,高校提前放假

以及中小学线上授课,支出基数较低,
另一方面是今年我省通过优化预算安

排,切实提高直达资金使用效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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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进度加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４２４７亿元,同比增加５７９亿元,增长

１５８％,主要是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保

费、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增加的

支出.卫生健康支出１６０６亿元,同
比减少１３２亿元,下降７６％,主要是

上年同期支持疫情防控支出较多,基
数较高.农林水支出２７７３亿元,同
比增加６２１亿元,增长２８９％,主要

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

田建设、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等增加的

支出.
财政收支运行的主要特点:一是

收支进度快于序时.上半年,全省一

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年 初 预 算 的

５５％,快于序时进度５个百分点,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

５１３％,快于序时进度１３个百分点,
收支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二

是市县收入总体向好.上半年,全省

４９个市县中,有４２个收入实现正增

长,增长面为８５７％,比一季度增加７
个,增长面扩大１４３个百分点.三是

重点和民生支出保障有力.分科目

看,教育 (２０２％)、社会保障和就业

(１５８％)、节能环保(１７９％)、农林水

(２８９％)、住房保障(１６７％)等重点

和民生支出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４８１

亿元,为预算的３１％,同比增加２９９
亿元,增长２５３％.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１１６７亿元,同比增加

２０９亿元,增长 ２１８％.分级次看,
省级１５１亿元,为预算的３６２％,同
比增加３５亿元,增长２９９％;市县级

１３３亿元,同比增加２６４亿元,增长

２４８％.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６２９

亿元,为预算的３５２％,同比减少４９３
亿元,下降１５８％.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１２４５ 亿

元,同比增加４６３亿元,增长５９１％;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７８亿元,同比减少１０６２
亿元,下降５７７％.分级次看,省级１２
亿元,为预算的５６２％,同比增加５４
亿元,增长 ８０６％;市县级 ２５０９ 亿

元,同比减少５４７亿元,下降１７９％.
(三)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７４４

万元,为预算的９５％,同比增加３３８４
万元,增长９４倍(上年同期,受疫情

影响,基数较低).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５５９万元,为预算的４８％,
同比增加５６万元,增长１１１％.

(四)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１００７３亿元,为预算的５１％,同比增

加１６０６亿元,增长１９％.其中:省级

６４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５３５％,同比增

加９８９亿元,增长１８％.收入增加的

主要原因: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２年３、４月

份我省各项社会保险基本处于停征状

态,以及国家实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政策,上年同期收入较少.全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９８０亿元,为
预算的４６９％,同比增加９１５亿元,
增长１０３％.其中:省级６４４８亿元,
为预算的 ４６８％,同比增加 ３９６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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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６５％.支出增加的主要原

因:一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自２０２２
年下半年起,对三项养老保险待遇进

行提标,加上退休人员逐步增加,相关

待遇支出增加;二是受疫情影响,上年

同期到医院治疗的患者和工伤人员大

幅减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

险待遇支出较少.
(五)预备费使用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级预备费预算 １０ 亿

元,截至６月底支出１７亿元,主要用

于促消费和支持教育领域投入,尚余

８３亿元.
(六)政府债务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财政部共下达我省新增

债务限额８３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２０５
亿元,专项债务６３１亿元(不含用于补

充中小银行新增专项债券额度２６０亿

元).截至６月末,我省使用这部分额

度已发行新增债券１０７７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５８４亿元,专项债券４９３亿

元.支持了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利、
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３８６个项目建设.
此外,我省采用“先垫付、后发行”方

式,利用省级库款资金累计垫付４１７
亿元,垫付余额１４１亿元.

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

稳,但仍存在一些矛盾和困难,主要体

现在:一是组织收入情况仍不容乐观.
虽然当前收入正在逐步恢复,但组织

收入的压力依然较大.和２０２１年同

期相比,我省收入减少１２７９亿元,下
降１９３％,其中占全省税收比重超过

７０％的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

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合计缴纳税收

与２０２１年同期相比降幅超３０％.二

是县区财政运行较为困难.２０２３年全

省６０个县区年初“三保”支出需求占

可用财力的比重为７６１％,比去年提

高１２个百分点,有９个县区占比超过

９０％.此外,信访维稳、辅警和特岗教

师编外人员支出以及债务还本付息等

还将进一步压缩县区可用财力空间.
三是财政运行风险值得关注.随着政

府债券规模逐年增大,各地法定债务

率进一步攀升,全省付息额不断增加.
同时,部分市县预算约束不够严格,存
在无预算、超预算拨款现象,财政暂付

款数额较大,短期内难以消化.对此,
我们高度重视,将积极采取措施逐步

加以解决.
四、上半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

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一)不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一是加强组织收入工作.发挥财

税联合会商机制的积极作用,督促各

地依法依规强化税收征管,同时指导

各地全力破解非税收入征管中的堵点

难点问题,加快非税缴库节奏,上半年

全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４１２％.二是全力向上争取支持.争

取财政部在均衡性转移支付、疫情防

控财力补助、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和少数民族地

区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我省补助力

度.预计中央财政全年将下达我省各

项资金４３７７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５０６
亿元,增长８７％.三是积极争取国家

试点.通过多方努力,我省一批项目

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包括白山、通化市

联合申报的鸭绿江源流区山水林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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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和国家

首批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省份等.四

是持续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指导

省级部门和市县财政部门全面摸清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底数,厘清低效闲置

资产使用状态,推进全省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截至目前,全
省已盘活低效闲置资产账面价值共计

２４６亿元,通过出租和处置累计实现

收入３８亿元.
(二)支持促消费、扩投资.
一是积极落实促消费政策.发挥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筹措

拨付消费券促销活动省级奖补资金

２８亿元,支持市县开展消费券促销活

动.二是创新筹资模式支持省级重大

项目建设.在当前财政“紧平衡”状态

下,千方百计集中优势资源支持重大

项目建设,改变以往由财政单一投入

形式,充分借助金融工具、吸引社会资

本,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作用.通过“股权投资＋施工总承包”
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支持我省水网骨

干工程建设;通过“借贷结合”方式,引
入金融机构有力推进长春都市圈西

环、白山至临江、松江河至长白等３条

高速公路建设;通过“股权投资十专项

债券”方式,全力保障长春龙嘉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上半年,已累计筹措拨

付资金 ７６６ 亿元,全力保障沈白高

铁、长春都市圈东半环等省级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推动新能源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与国家部委充分沟

通,积极争取新能源推广应用补助资

金１０７亿元,开展“旗 E春城、旗动吉

林”清算工作,对车辆推广及换电站建

设及运营给予支持.
(三)支持创新驱动发展.
一是精准落实税费支持政策.在

落实国家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

税费延续和调整政策基础上,提前掌

握重点企业退税预期,充分考虑基层

财政承受能力,及时调度资金支持市

县大额退税,确保退税资金及时足额

到账.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发展.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撑作

用,筹措拨付资金１０亿元,重点支持

开展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
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强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和推动国际科技合作等,着力提

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支持人才

强省战略.进一步加大省级人才开发

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出台子女就学安

置、安家补贴实施细则及汽车、医药等

重点领域人才相关配套政策.四是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筹措拨付专

项资金８４８０万元,对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新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共２８９户企业给予奖补,支
持企业用于孵化基地建设、公共服务

平台、精益管理、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等

方向,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助力企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五是支持数字服

务型政府建设.强化“吉林祥云”大数

据平台作用,支持吉林省政务大数据

体系建设项目等６２个信息化项目建

设,促进提高政务信息系统使用效率,
推动一体化政务数据平台建设.

(四)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累计筹措拨付相关资金 ４９４ 亿

元,重点支持农业农村领域和边境地

区发展.一是支持保障国家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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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３７８万亩,
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３３００万亩;向现

代种业发展专项基金注资,扶持“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企业;不断加大农机购

置补贴资金保障力度,推动提高农业

机械化水平.二是支持乡村产业振

兴.积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

业打造农业十大产业集群发展,建立

全覆盖、组合式、多元化的肉牛政策支

持和资金保障体系.三是落实产粮大

县奖励政策.及时将奖励资金拨付相

关省直单位和市县,缓解产粮大县财

政困难,促进全省粮食产业发展,进一

步调动地方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积极

性.四是落实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稻
谷补贴政策.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扩种

大豆部署要求,进一步适当提高大豆

测算标准,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市县.
加强对市县的调度督导,确保按要求

将补贴资金兑付到农民手中,保障农

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五是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支持

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村庄清洁行

动等工作,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在继续对“千村美丽”村财政补助

的基础上,通过一般债券支持“百村示

范”项目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六是重点支持边境地区加快发

展.在全力支持边境县市落实边民补

助、护边员补贴、新生儿补贴、在编在

岗教师补贴等特惠政策基础上,切块

安排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及衔接资金

３７亿元,支持落户边境村全产业奖补

政策.
(五)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筹措拨

付资金１７４１亿元,积极落实财政教

育投入政策,支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二是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筹措拨

付就业创业等补助资金２８２亿元,重
点扶持各类创业活动和基地建设以及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

就业,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１０２万人.
三是加快推进养老保险改革.筹措拨

付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及城乡居民等

三项养老保险补助资金４７０亿元,有
效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有序推进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提标工作.四是支持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６１０元提高到６４０
元,逐步推动城乡医保基金省级统筹,
研究出台对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实行

省级管理的试点方案;落实新阶段疫

情防控政策,支持基本公共卫生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等工作顺利推进,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补助标准由８４
元提高到８９元.五是健全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体系.筹措拨付困难群众救

助、医疗救助等社会救助资金５３２亿

元,保障９０１万城乡低保、特困等保

障对象基本生活需求,有效落实社会

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六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筹措拨付生

态环保资金６７２亿元,推进秸杆全域

禁烧管控、巩固“两河一湖”治理成效

等重点领域工作,支持开展“林、草、
湿”生态连通示范工程和中西部农田

防护林网工程建设.起草«关于深化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加快完善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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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七是支持做好应急管理和灾害

防治工作.筹措拨付应急管理和灾害

防治资金２５５０万元,支持应急救援能

力和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建设,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水平.
(六)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一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稳

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存量,印发«关于

下达２０２３年度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目

标计划的通知»,确定全年化债目标,
并扎实开展债务风险领域专项整治,
逐月逐季调度全省隐性债务到期及偿

还情况.二是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
线.强化预算安排源头管控,通过夯

实财力来源、核验支出需求,摸清各地

“三保”需求情况,指导各地优先足额

安排“三保”支出预算,为兜牢“三保”
底线打牢基础.经过多轮财力下沉,
全省县区级年初“三保”支出需求占可

用 财 力 比 重 已 由 ７６１％ 下 降 至

６８３％.三是深入开展全省PPP项目

核查整改.第一时间启动全省PPP项

目核查整改工作,成立省级跨部门工

作专班,建立日调度、周通报工作机

制,对全省１５１个项目逐一排查审核、
制定整改措施,并组建督导组开展实

地督导检查.我省全面核查工作已于

３月底按时完成.
(七)持续加强财政管理.
一是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结合主

题教育工作要求,研究制定贯彻国家

和省大兴调查研究决策部署的实施方

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开展课

题３８项,为科学决策、提升治理能力

和管理水平服务,更好促进我省财政

改革发展.二是持续推进省以下财政

体制改革.积极向财政部汇报我省财

政体制改革推进情况,根据财政部指

导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我省实施方

案,对修改后的实施方案征求省直相

关部门和市县政府意见,并就推进财

政体制改革后续预算管理工作开展基

数测算、文件起草等准备工作.三是

扎实开展财会监督.认真落实国家和

省工作部署,召开全省财会监督工作

会议,深入解读国家文件精神,部署今

后一个时期财会监督工作,组织起草

了我省«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

作的实施方案»,健全财会监督体系,
构建财会监督纵横贯通的协调机制.
同时,稳妥推进财会监督专项行动,成
立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基层“三保”等
１０个领域的问题整治工作专班,组织

市县和省级预算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对１６个市县和３５个省级预算单位进

行重点复查.截至目前,已有９个领

域完成自查自纠.
五、下半年工作重点

(一)抓收入.
持续发挥财税联合会商机制作

用,深挖收入潜力.支持促进房地产

持续更快复苏,力助就业扩量、产业发

展、人才招引、消费增长等方面工作,
力促全省财政收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和质的有效提升.
(二)抓资源.
研究对全省各类跨省域调剂补充

耕地指标收益实行统筹管理,逐步将

单位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

非财政拨款进行统筹管理、动态监控,
鼓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多渠道增加自

有收入,减轻财政负担.
—０９—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５期(总第３０３期)



(三)抓资产.
部署开展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多

渠道盘活闲置、低效、无用资产,唤醒

“沉睡”资源,腾出更多用于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规范财政暂付款,缓解

财政运行压力.
(四)抓争取.
积极向财政部反映人口老龄化、

战略担当等因素,盯紧阶段性财力补

助、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等资

金和国家试点示范政策,不遗余力进

行争取.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同步向

国家相关部委汇报争取,形成合力效

应.
(五)抓债务.
通过协调金融机构降低利率、调

整期限、强化库款资金调度以及必要

的转移支付倾斜等方式,积极支持相

关市县化解存量债务风险.
(六)抓支出.
及时分配下达各类转移支付资

金,跟踪督促加快项目建设,提高支出

进度.加大审核力度,多频次发行政

府债券,充分满足项目需求;研究出台

专项债券资金监督使用管理办法,压
实支出责任,提高支出精准性.

(七)抓学习.
积极宣传贯彻«预算法»及其实施

条例,增强各部门和市县领导预算法

定意识,严肃财经纪律、规范收支行

为、改进工作措施,提升预算管理水

平,防范各类风险隐患.
(八)抓监督.
统筹利用好各类监督资源,重点

对支出端进行监督,加大财政违纪处

罚力度,硬化财经纪律约束.主任、各
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省人大

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努力做好财政各

项工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

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而努力奋

斗!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审计厅厅长　赵振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２０２２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省审

计厅依法审计了２０２２年度省级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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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结果表

明,２０２２年全省各地各部门⑨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苦干实干、奋勇争先,吉林振兴发展取

得新的重要进展.
———有效 落 实 积 极 财 政 政 策,推

动经济加快企稳回升.坚决落实中央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及时

出台稳定全省经济增长措施,推动全

省经济加快复苏.严格落实国家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最大限度释放

政策红利助企纾困,全年为市场主体

减负７１１亿元.持续加大财力下沉,
重点向困难县区倾斜,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发行新增专项债券７１８亿

元,支持６８８个重大项目建设,有效发

挥专项债券投资拉动作用.筹集发放

消费券,支持开展商贸流通促销活动,
促进全省消费恢复.

———兜实 兜 牢 民 生 底 线,持 续 改

善民生福祉.全面完成５０项重点民

生实事.省级筹措拨付１８２亿元,支
持各级各类学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开展教育教学,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省级筹措拨付５４３亿元,强化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能力,保障９２５万城乡低

保、特困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按计划

实施４２４８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重

点支持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创

业,稳住就业基本盘.支持深化医疗

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实现医保基金市

(州)级统收统支.
———坚持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有 效

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把农业农村

作为优先保障领域,支持建设高标准

农田５５０万亩,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
助力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严控高

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额,发行地方政

府再融资债券６０１８亿元,缓解全省

债券到期偿债压力.积极稳妥化解隐

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争

取金融专项债券,指导帮助重点金融

企业处置化解风险.
———深化 落 实 整 改 机 制,持 续 加

强审计整改.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整

改工作,多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坚持把审计整改放在

与审计监督同等重要位置谋划、推进

和落实.推动与纪委监委等相关部门

的贯通协同,深化落实“１＋１＋N”整改

责任机制,进一步压实主管部门监督

管理责任、被审计单位主体责任和审

计机关督促检查责任.２０２１年度审计

工作报告反映的４６８个问题基本整改

到位,推动完善制度３４项.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省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审计２０２２年度省财政厅具体组

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及

相关政策落实、省发改委组织预算内

基本建设资金管理情况.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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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本报告对地市级行政区、长春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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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行政区、其他经济开发区统称为县,省级

一级预算单位统称为部门.



两个部门积极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保
障重点支出,省级预算得到较好执行.
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预算编制不够精准.一是４项

中央 和 １１ 项 省 级 转 移 支 付 预 计 数

１３９２亿元、２项资金投资计划１７亿

元,未按规定在上年底前下达;二是４
项中央和３项省级资金未细化到具体

部门或项目２２亿元,全部在执行中分

配下达;三是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未细化到具体项目２０１０万元.
２预算执行不够严格.一是２项

中央和８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１３８４
亿元未在当年下达拨付;二是８项中

央和３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１０１７亿

元未按规定时限下达.
３ 项目推进不够有力.一是１３

个中央和７个省预算内项目、中央农

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工作

进展缓慢,有５９２亿元资金当年未执

行.二是５个中央和１个省预算内项

目未开工建设.
４绩效管理不够完善.省级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存在制度执行不够严

格、指标设置不够精准、管理工作推进

不够到位等问题,如有的项目支出未

按规定设置绩效评价指标、有些绩效

指标值不能量化、有的项目资金未按

要求开展绩效评价.
(二)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１６支省级政府投资基

金、６７支参股子基金管理运行绩效情

况审计.结果表明,主管部门、基金管

理机构能够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持
续聚焦我省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发挥

资金杠杆效应,有效发挥基金对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作用.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基金募集不到位.２支母

基金和７支子基金未完成募集计划,
协议约定的社会资本等投资６４８４亿

元未到位;３支子基金合同约定社会资

本投入比例低,社会资本投入仅占全

部到位资金１９７亿元的３％.二是基

金投资不规范.２支母基金和１３支子

基金按约定应完成省内投资３９４亿

元,实际投资１９５亿元,少投资１９９
亿元;３支子基金违规采取明股实债或

出借资金方式投资项目５２１亿元;２
支基金违规向投资人承诺并支付投资

最低收益７６９８７万元.三是基金投

资效率不高.１６支母基金结存５６９３
亿元,其中４支母基金投资进度缓慢,
资金结存９１４亿元;４支子基金闲置

７４５亿元,未用于投资,最长达８年.
(三)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审计３市１３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

情况.结果表明,各市县能够认真执

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加强财政管理,
保障了地方政府平稳运行.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收入管理不规范.３市县

应收未收土地出让收入等 ４８０９０７６
万元;６市县应缴未缴耕地开垦费等

１３９４０７９万元;２市县将定向捐赠等

收入缴入国库３９８３２３万元,造成财

政收入不实;２县未清理收回存量资金

１７５２６１万元.二是财政支出不合规.
１２市县新增超支挂账８１６７９０８万元;
２市挪用物业维修资金２７００万元,用
于补充单位经费等支出;６市县未及时

拨付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等３０８２５
万元.三是财政风险控制不严格.１
市违规为企业承诺偿还贷款、回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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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涉及资金６８７０万元;１县政府要求

融资平台公司以借款形式投资民营房

地产开发公司 ３８００ 万元,到期未收

回;１县违规以办公楼等资产入股融资

平台公司.
二、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

政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一)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

情况

重点审计１８个部门及所属７８家

单位 ２０２２ 年 收 到 的 财 政 预 算 拨 款

９２５５亿元,对政府采购等情况进行数

据审计.结果表明,各部门单位能够

持续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预算执行总体相对规范.发

现的主要问题:
１ 预算资金统筹力度不够.１０

个部门单位未及时清理上报存量资金

１４８８６３万元、应缴未缴土地征收补偿

款１１４９７６万元;５个单位勘察设计费

等经营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１１５５５２７
万元;２个部门参与分配的转移支付资

金 闲 置 在 下 级 财 政 和 主 管 部 门

５３１９９８万元,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２ 预算执行不严格.２２个单位

年初预算总体执行率未达９０％,最低

为６７％;２５个部门单位１６个项目年初

预算安排１７５２６４万元未支出、４４个

项目年初预算安排１３９０７８９万元仅

支出５９０５５万元.
３ 政府采购管理不到位.３６个

部门单位１２８个项目未编报政府采购

预算,涉及资金１４４２亿元;１３９个部

门单位４０５个项目未按规定在６月底

前提报采购计划,涉及资金 ２０１ 亿

元;１１个部门单位未履行政府采购程

序或未在政府采购电子商城购买服

务,支出３５４０３万元.
(二)高校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审计 １３ 所高校财务收支情况.
结果表明,各高校能够积极落实国家

和省各项教育政策要求,认真执行高

校财务制度,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 助学金等相关政策落实不到

位.３所高校未对经认定为家庭经济

困难的１８２６名学生给予资助;５所高

校未按规定比例提取学生资助资金

６８２２７４万元;４所高校未按规定时限

发放１７３３名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等,
涉及资金１２１８７５万元;６所高校５４
个科研项目未按期完成、３３５个科研项

目未按期验收.
２财务收支管理不严格.９所高

校未按规定收取学费、住宿费５３１５２２
万元;２所高校未及时清理上报存量资

金８３４１２万元;２所高校未经主管部

门审批贷款１４５００万元,用于偿还以

前年度借款;１所高校应缴未缴１０７５
名教职工养老保险３４９８万元.

３资产管理不规范.５所高校少

计 实 习 实 训 中 心 楼 等 固 定 资 产

１４４１５５万元、土地等无形资产２８３
万平方米;３所高校应计未计对外股权

投资５８０２８万元;２所高校未经审批

出租、出借房产,涉及面积３７８０平方

米;５所高校５６处房屋未办理产权或

房屋闲置.
三、重大政策项目和资金审计情

况

(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５市９县地方政府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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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管理使用效益情况审计调查.结

果表明,相关市县政府及项目单位能

够积极谋划项目,争取专项债券资金,
推进项目建设,有效发挥专项债券稳

投资作用.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 项目推进不到位.２市１０个

项目未确定具体明晰的建设内容无法

实施,需要调整资金用途,资金闲置

１６８１亿元;７市县２２个项目因未能

取得建设用地手续等原因,项目准备

不充分难以按时开工,资金闲置５９９３
亿元;１３市县４１个项目未按计划推进

建设,资金闲置７５３７亿元;６市县２４
个项目未按期完工,资金闲置６５５亿

元.
２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５市县

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债券资金７４１３亿

元;２市９个项目实际用款需求和资金

安排存在错配,其中:１市６个项目专

项债券实际需求８７２５亿元、审批获

得４５０６亿元,资金缺口４２１９亿元,２
市３个项目超用款需求申请专项债券

造成资金闲置３２７４亿元;６市县超工

程进度拨付专项债券１２７６１亿元;３
市将债券资金从债券收款账户转入其

他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６２３６亿元;２
市８个项目在未开工的情况下预付工

程款３８８亿元.
３项目管理成效不明显.４市县

９个已建成项目闲置或利用率低,收益

未达到项目自求平衡方案设定目标;１
市３个项目合同金额超出投资概算

２７０４亿元;３市县１２个项目未及时

办理竣工验收,债券资金在项目单位

结存４９６亿元.
截至目前,各地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有２１个项目通过加快办理前期手

续或调整程序等方式已开工建设;通
过及时拨付资金、盘活存量和新增融

资等方式完成整改１０８９３亿元.
(二)耕地保护审计情况

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

相关审计中,持续关注高标准农田建

设、黑土地保护等促进粮食安全相关

政策措施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结果表明,各地能够按期开展相关工

作,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

地保护工作.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未按期完成目标任务.８县２７６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１７３万亩黑土

地保护任务、８７万亩保护性耕作任

务、１０６４万亩耕地轮作任务未完成;３
市县２２万亩秸秆机械化混埋还田任

务、８７４ 万 亩 “粮 改 饲”种 植 任 务、
２８４４万吨收储任务未完成.二是未

及时拨付项目资金.２市县应拨未拨

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金 ３３７５８４６
万元,２县滞拨耕地轮作补贴等１１６０
万元.三是项目管理不到位.２市县

０５９万亩耕地用于旅游景区开发,存
在“非 粮 化”“非 农 化”问 题;５ 市 县

２９７万亩高标准农田、３４６４８万立方

米耕地表土剥离项目,未办理竣工验

收手续;３县３６１万亩高标准农田未

上图入库、部分高标准农田存在路肩

缺失现象或未建立表土剥离相关制

度.
(三)“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

程等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１０县秸秆综合利用和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项目审

计调查.结果表明,各地能够较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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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各项政策,实施相关项目,秸秆综合

利用率显著提高,肉牛饲养量增速明

显.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项目推进

不到位.４县秸秆饲料化等项目推进

缓慢,涉及资金１７６４万元;６县肉牛大

村购买防疫服务工作推进缓慢,涉及

资金３７８万元.二是未按进度拨付资

金.４县未拨付已完工的秸秆综合利

用项目资金１６０６２１３万元;３县未按

进度拨付“秸秆变肉”项目资金１６１８３
万元.三是省内肉牛精深加工产业链

有待延长.省内肉牛精深加工企业和

规模化屠宰场较少,１０县出栏肉牛９１
万头,省内屠宰加工０３３万头,省内

屠宰比例不足１％,其余活体肉牛销往

省外,肉牛深加工产业外溢情况突出.
(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政

策和资金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

展政策措施落实及资金分配管理使用

绩效情况审计调查,延伸审计了２市４
县资金具体使用情况.结果表明,相
关部门和市县采取资金奖补、融资担

保等方式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力度,有力推动我省中小企业和民营

经济发展.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优

惠政策未落实.未按省政府要求对２５
户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给予一次性５０万元奖励;２８
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未享受奖

补资金支持,７户企业未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二是资金下

达使用不够规范.６市县未及时拨付

支持中小企业等专项资金 １１４７０８２
万元;２市县超范围使用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等１４６４万元,用于购置健身

器材等支出.三是项目管理有待加

强.１市２个创业孵化基地在孵企业

数量等指标未达到申报要求,申请并

获取资金７８万元;１县１户担保公司

多申报并获取小微企业担保费降费奖

补资金３８万元;２县未按要求建立

“专精特新”本地优质“种子企业”库.
四、重点民生项目和资金审计情况

(一)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行 动 专 账 资

金、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

计情况

组织开展３市１６县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专账资金、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

保险基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审计.结

果表明,各地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了就业

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方

面.３市县拖欠１４家培训机构和企业

补贴资金６１５１６万元;１２市县向财政

供养人员等不符合申领职业培训补贴

条件的人员发放补贴资金 ５０４４ 万

元,涉及６１户企业和３３８名培训人员;
３市县９户企业虚报职工人数获取以

工代训补贴资金７３９９万元;２市县５
户企业通过虚假培训骗取套取培训补

贴资金４３１８４万元.
２就业补助资金方面.２县未及

时拨付就业补助资金９１７４４万元;１７
市县向２５６名已领取养老待遇等人员

发放社会保险补贴资金６４９８万元;４
市县向２３名财政供养等人员发放公

益性岗位补贴资金５２２４万元;５市县

向３３名单位职工等不符合申领就业

见习补贴条件的人员发放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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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５万元;１县违规录用虚假评定的

公益岗残疾人员２人,涉及资金１２２２
万元.

３ 失业保险基金方面.１５市县

向９２名已享受养老待遇等人员发放

失业保险资金５０３１万元;２市县１９
户中介机构未及时支付用工单位稳岗

返还、一次性留工补助等３６７７９３万

元;５市县９户企业临时招揽社会人员

１８１人,通过为其缴纳１个月失业保险

后办理减员手续的方式,骗取失业补

助６７７７万元.
审计指出问题后,各地已经追回

资金４８３８４万元,促进拨付补贴资金

４３４７７４万元.移交移送纪委监委、地
方政府调查处理的１２条重大问题线

索,目前有３人被立案侦查、２人被开

除、６人被纪律处分.
(二)扶贫项目资产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１４县扶贫项目资产后

续管理和绩效情况审计调查.结果表

明,相关县能够按照规定加强扶贫项

目资产管理,推进扶贫资产发挥作用.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资产资金管理

薄弱.１３县应计未计扶贫资产、未登

记资产清单,资产底数不清,涉及９３２
项资产１２５８亿元;６县２７个产业化

等扶 贫 项 目,到 期 未 收 回 扶 贫 资 金

４２４６８５万 元、收 益 金 １５８３３ 万 元.
二是收益和绩效不佳.９县６７个产业

化扶贫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闲置,
涉及项目总投资１５０６０２２万元;７县

４１个产业化扶贫项目,承包方未按合

同约定向村集体兑现收益１０４７０６万

元.三是项目后续管护运营不到位.
１１县２８项扶贫资产后期管护不到位,

光伏板、棚膜等项目资产损坏不能使

用;５县１２６个项目存在未签订管护协

议、合同未明确约定收益分配和管护

责任等运营管理漏洞.
审计指出问题后,各县通过补录

资产清单、调账处理、归还资金原渠道

等方式进行整改,已整改金额１３５亿

元,制定完善规章制度８项,处理有关

责任人１人.
(三)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审

计情况

在各审计项目中持续对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农民工工资

保障制度落实等情况重点关注.结果

表明,各地各部门能够认真落实清理

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相关政策,减轻

企业负担.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未

及时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

款.１０市县１部门拖欠民营企业和中

小企业工程款等３９４１０４９万元,１市４
单位多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等７７７５１
万元,７市县７单位未及时返还履约保

证金等２８３４０２万元.二是未严格落

实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６市县１单

位未按规定收取８６个项目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９０８４２９万元,１县未收回垫

付的农民工应急周转金 １９３２１５ 万

元,５市县３单位未落实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管理制度.
(四)学前教育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４市３县学前教育发展

政策落实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调

查.结果表明,相关市县积极扩大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落实学前教育发

展相关政策,学前教育水平得到提升.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规定要求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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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５市县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未达

到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定的５０％要

求,５市县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未达到

８０％的要求;６市县未将配套幼儿园建

设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二是

专项治理未完成.５市县未完成７６所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等专

项治理任务;１０县２７３所学前儿童服

务点(无资质幼儿园)有２２３所存在消

防、卫生安全隐患.三是经费补助资

金未到位.４县未按规定拨付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补助资金３４２２４万元、学
前教育公用经费５１１８９万元;２县滞

拨学前教育发展补助资金６９９１５万

元、未及时拨付幼儿园建设项目工程

款７０２５２万元.
(五)全省疫情防控接受捐赠款物

审计情况

组织全省审计机关开展疫情防控

接受捐赠款物审计.结果表明,各地

各部门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执行捐赠款物管理使用

相关规定,平稳有序地推进捐赠款物

的接收、分配和调拨.但个别部门和

单位还存在物资管理不规范、分配不

及时、相关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各地

各部门对审计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
认真落实审计意见,能够做到立审立

改.通过审计,促进加快分配拨付资

金１７１６３６万元、调拨物资１２２万件.
五、国有资产资源审计情况

(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３个省直部门、８个市县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审计.结果表明,各地各部门

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土地、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８市县超过两

年批而未供土地１２７１８７公顷,５市县

因调整产业规划等原因导致闲置土地

１９９８９公顷,１县４个项目未批先建

占用土地６９５公顷,５市县应在“十三

五”期间完成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废

弃矿山２４５处尚未得到有效恢复.二

是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１县１７８８
公顷安全利用类耕地未得到有效治

理,２县未对３家符合重点管理和简化

管理的排污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１市

生态修复改造等２个建设项目未办理

环评即开工建设.三是资金和项目管

理不规范.４市县应收未收土地出让

价款、土地租金等３７５亿元;４市县１
部门未及时征收水资源费、污水处理

费等５６７００２万元;２市县滞拨大气污

染防治等资金１２２１５万元;２市县２
部门湿地保护与恢复建设等７个项目

未按期完成.
(二)松花江流域水体专项治理审

计情况

组织开展２市１２县松花江流域水

体专项治理和水质提升工程相关项目

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结果表

明,相关市县能够积极开展松花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域内水环

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发现的主要

问题:一是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２年,８市县

有１２个国、省水质考核断面部分月份

未达考核目标,其中５市县６个国、省
水质考核断面个别年度有３至６个月

水质为劣五类.二是３市县５户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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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排放污水中化学需氧量等因子超

标、１市１户企业污水超量排放.三是

２市４个已完工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后
续管理和维护不到位,部分河段仍存

在返黑返臭现象.四是２市县污水处

理站、垃圾转运站等３个项目运营资

金未落实,项目闲置.五是５县１２个

乡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与处理能力

不适应,实际污水处理量均未达到设

计能力的５０％.
(三)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审计情况

组织开展８户省属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企业近５年经营情况审计调查.
结果表明,各省属企业能够积极推动

国企综合改革,健全完善决策程序和

内控制度,不断规范财务管理工作.
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 债 务 风 险 管 控 方 面. 一 是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１年,５户企业融资余额

从４４４０４亿元增至２０８７７６亿元,年
均增长６０％,企业融资规模增长过快,
偿债压力大.二是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１年,
５户企业融资共计２９０４６６亿元,其中

用于偿还以前年度银行贷款和企业间

拆借２０６８４亿元、占比７１２１％,用于

主 业 实 业 支 出 ８３６２６ 亿 元、占 比

２８７９％,债务资金用于主业实业比例

较低.三是４户企业经营亏损,１户企

业收入不能覆盖当年利息支出,企业

盈利能力不足.审计还发现２户省属

企业为帮助其他４户省属企业解决资

金周转问题借款３７４４亿元,截至审

计时,因４户企业经营亏损等原因,借
款尚未收回.

２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一是１户

省属企业下属的１家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陷入困境,累计亏损１１３１９亿元,
已资不抵债.二是２户省属企业对民

营企业借款逾期未收回１２２亿元;１
户省属企业因债权抵押资产管理不到

位,债权５１８亿元和利息３０１亿元未

收回;２户省属企业对外发放委托贷款

和借款７７亿元逾期未收回.上述资

金存在损失风险.三是１户省属企业

对２户民营企业投资１５４亿元,２户

企业现已停产停业;１户省属企业在西

藏投资１７３亿元,投资的企业经营亏

损,厂房和设备长期闲置.企业对外

投资效益不佳.
３资产管理方面.１户省属文旅

企业的３处房产１５７亿元因位于景区

或水源二级保护区,无法施工及运营,
资产闲置;１户省属企业收取的商品

房、厂房等抵债资产１０４亿元闲置.
对本报告反映的问题,省审计厅

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下达审计决定,
有关市县、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省审计厅将认真履行审计整改督促检

查责任,清单化管理、机制化推进审计

整改.省政府将在年底前向省人大常

委会全面报告整改情况.
六、审计建议

(一)推动重大政策落地落实,促

进吉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是深入

推进“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进
一步抓好发展“六新”产业、建设“四
新”设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生

态强省建设等重大政策之间的统筹衔

接、一体推进;用足用好专项债券、中
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做深做实项目

储备,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积极扩

大有效投资.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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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减税降费、清理

拖欠等助企纾困政策,保市场主体、保
就业、保民生;统筹用好专项资金、政
府投资基金、支农支小贷款等各类财

政金融工具,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

微企业支持力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三是持续加大对就业、教育、住房、医
疗、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突出做

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二)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完善财

政管理机制.一是提高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规范性,完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

建设,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增强预算刚

性约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力

下沉,兜牢市县“三保”底线.二是持

续优化支出结构,严格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大力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
集中更多财政资源办大事、办要事.
三是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

设,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强化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加强绩效结果应用.四是

严格规范财政收支管理,严厉打击财

务会计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违规

举债,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追责问

责,强化财经纪律的刚性约束,促进公

共资金资产资源安全高效使用.
(三)提高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化

解经济风险隐患.一是财政方面,要
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化解地方债务

存量、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加强地方债

券资金借、用、管、还全过程管理,确保

债券资金借得来、用得好、还得上、管
得住.二是省属国有企业方面,要立

足服务吉林振兴,坚持专业化发展,聚
焦主责主业,强化投资管理,坚决控制

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盲目扩张;要强化

风险防控,抓紧梳理风险点,及时预警

处置,尽早化解风险,守住金融、债务、
信访、安全、稳定底线.三是生态环境

和粮食安全方面,加大对重点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推进城市和乡村黑

臭水体治理,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要求,
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

(四)强化整改机制落实,切实提

升审计整改实效.一是持续压实责任

链条,健全审计整改的领导机制、责任

机制和落实机制,夯实被审计单位整

改主体责任,压实主管部门的监督管

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督促检查责

任,积极构建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
点督办相结合的整改总体格局.二是

深化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纪检监察、
巡视巡察、组织人事等其他监督贯通

协同,落实并完善整改信息沟通、线索

移交、措施配合、成果共享工作机制,
切实形成监督整改合力.三是深化整

改结果运用,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日

常监督的重要抓手,作为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参

考,对整改不力、敷衍整改、虚假整改

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
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依法忠诚

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自觉接受省人大

监督,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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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
发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

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

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将吉林省发

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

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提请审议.
一、调整事项

经国务院同意,２０２３年,财政部共

分两批次下达我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８３６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２０５亿 元 (含 政 府 债 务 外 贷 ４６７ 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６３１亿元.提前批

次下达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２５４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１２２亿元,专项债

务限额１３２亿元),已列入２０２３年初预

算草案,并经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批次下达了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５８２亿元,包括一般债务

限额８３亿元(含政府债务外贷４６７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 ４９９ 亿元.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六十七

条、六十九条中,关于预算执行中需要

增加举借债务数额的,应当进行预算

调整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的规定,现
提请本次人大常委会审议.本次我省

一般公共预算调整额度为８３亿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调整额度为４９９亿元.

在本批次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５８２亿元中,省本级使用１４８亿元,占

此次新增债务限额的２５％;市县级使

用５６７２亿元,占９７５％.具体情况

是:
(一)省本级安排情况.安排专项

债务限额１４８亿元,主要用于沈阳至

白河高速铁路项目、吉林广播电视台

４K超高清建设项目,以及省属职业院

校、省本级医疗机构项目建设.
(二)市县级安排情况.安排一般

债务限额８３亿元(含政府债务外贷

４６７亿元),安排专项债务限额４８４２
亿元,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

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建设.
二、预算调整方案

综上,现提请对省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审查批准的２０２３年省本级预

算作如下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
１ 收入预算调整.２０２３年省本

级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总 计 调 整 为

３３６２２５亿元,比原预算数增加８３亿

元.其 中:一 般 债 务 收 入 调 整 为

６３０４４亿元,比原预算数增加 ８３ 亿

元.
２支出预算调整.按照收支平衡

的原则,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总计相应调整为３３６２２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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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原预算数增加８３亿元.其中:转移

性支出２２０４８６亿元,比原预算数增

加８３亿元,主要是债务转贷支出调整

为４７８０７亿元,比原预算数增加８３亿

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１ 收入预算调整.２０２３年省本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调整为９２５７６
亿元,比原预算数增加专项债务收入

４９９亿元.

２支出预算调整.按照以收定支

原则,２０２３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总计相应调整为９２５７６亿元,比原预

算数增加４９９亿元.其中:省本级支

出３６２３亿元,比原预算数增加１４８
亿元;转移性支出８８５７２亿元,比原

预算数增加４８４２亿元,主要是债务

转贷支出调整为８５７１１亿元,比原预

算数增加４８４２亿元.
请审议决定.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徐家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党的二

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新时代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和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践行司法

为民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

法需求的必然要求.全省法院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坚强领

导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

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

吉林省委关于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战

略部署,切实履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职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五年来,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环

境资源案件５４４６１件,省高院在第三

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

介绍经验.
一、坚持为大局服务,打造环境资

源审判吉林品牌.围绕坚持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打造独具吉林特色的环

境资源审判品牌,为开创新时代吉林

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一是

打造生态强省建设司法服务品牌.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和加快建设生态强省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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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省高院先后出台«关于为加快建设

生态强省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

支持前郭县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

范区十二项司法措施的意见»,通化、
辽源等地法院分别研究制定服务绿色

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全省法院推出

一系列司法服务保障举措,助力美丽

吉林建设.二是打造黑土地司法保护

品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

猫’”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黑土地司法

保护工程.五年来,全省法院共审结

破坏黑土地刑事案件２３０３件,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收征用等民事

行政案件 ３０６３６ 件.梨树法院依托

“法官进网格”工作机制,广泛设置黑

土地保护司法服务点,积极打造“田间

法庭”,协助解决生产经营难题和法律

问题,相关工作经验入选全省政法系

统“十大改革创新典型案例”.三是打

造流域司法保护品牌.全省法院围绕

吉林两大流域、五大水系,着力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

作机制.松原中院与省内六家中院共

同建立吉林省内松花江流域跨区域司

法保护协作机制,与市直有关部门建

立河湖连通司法协作暨联席会议机

制;辽源中院与四平中院建立东辽河

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机制;长铁中

院与通化中院、白山中院、辽宁丹东中

院建立鸭绿江流域跨省司法保护协作

机制;吉林中院与吉林松花江三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司法保护

框架协议,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保驾护航.四是打造生物多样性

司法保护品牌.省高院出台«关于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提供司法服务和保

障的意见»,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

局共建吉林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实务研

究基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司法保护

基地,并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１２
个“法官服务站”,实现司法服务区域

全覆盖.通化中院、延林中院等８家

中基层法院在莫莫格湿地、长白山、哈
尼河、白鸡峰等地建立生态保护、修

复、实践教育基地,推动生态修复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有机融合.
二、树牢为人民司法,依法保护群

众环境权益.坚持人民至上,把维护

人民环境利益,增进生态环境民生福

祉作为环境资源审判的奋斗目标,通
过司法裁判回应民生关切,保障人民

群众在健康、舒适、优美生态环境中生

存发展的权利.一是助力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大对环境污染违法

犯罪的惩治力度,严厉打击暗管偷排、
跨域倾倒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审结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８８ 件、行政案件

７９３件.依法审理涉大气、水、土壤、固
体废物、噪声等环境污染民事案件３９１
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权

益和环境权益.注重加强被污染环境

的修复治理,审结涉生态环境保护行

政非诉执行案件１０６７１件,支持行政

机关履行环境治理与修复职责.二是

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依法审理涉

土地、草原、矿藏、森林、海域等自然资

源权属案件２０７１８件,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维护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依法惩处非

法采矿、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等破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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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犯罪行为,深入推进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审结相关案件５１７２件,保障资源

安全,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合理利用.
三是维护和改善人居环境.依法审理

涉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城
市垃圾分类,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等相

关案件,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支持

推进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

动,依法妥善处理农村厕改、秸秆禁

烧、禽畜粪污等引发的纠纷案件,持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准确把

握碳排放权、碳汇、碳衍生品等涉碳权

利的经济属性、公共属性和生态属性,
加强对节能减排、低碳技术、碳交易、
绿色金融等新类型案件研究,完善涉

碳案件审判机制.
三、强化“四大理念”,筑牢生态环

境司法屏障.强化协同性、预防性、修
复性、公益性司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一是强化“协同性”理念,加强联动机

制建设.依托府院联动机制,省高院

牵头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１１家省

直部门联合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环境

治理司法协同中心,并推动中基层法

院与公安、检察、行政等部门广泛对

接,实现全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

法审判良性互动、有效衔接.全省法

院还普遍参与建立“河湖长(林长、田
长)＋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

院长”的“四长”协作机制.同时,以全

省环境资源案件“１＋１０”集中管辖改

革为契机,推动集中管辖法院与非集

中管辖法院之间全面实现诉讼保全、
跨域立案、调查取证、巡回审理、文书

送达、修复执行等环节一体化协作配

合.二是强化“预防性”理念,发挥裁

判指引功能.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刑事

审判的教育和预防功能,长春、白城、
通化 法 院 审 理 的 “黑 土 地 盗 采 破 坏

案”,取得“一个案例、警醒一片”的良

好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给予充分肯

定.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预防

性功能,白山中院通过审理全国首例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提出相关

司法建议,推动全省医疗卫生系统和

环境保护系统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把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消灭在初始和萌

芽.以世界环境日、吉林生态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为契机,累计发布６批次

５２件环境资源典型案例,组织全省法

院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普法宣传

活动,切实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

和价值导向作用.三是强化“修复性”
理念,深化生态环境修复.全省法院

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工作方法,推动构

建“恢复性环境司法实践＋社会化综

合治理”的审判执行机制.通化地区

法院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积极适用

以“公益劳务代偿”方式履行损害赔偿

责任,判决赔偿义务人通过保护野生

动物、修复治理生态环境等公益劳动

折抵赔偿费用,并在判决书中附上环

境修复方案,明确劳务代偿的方式、监
督、审核、决定终结等程序,形成了以

劳务代偿履行环境修复责任的新路

径.长林中院与公安、检察机关联合

出台«关于推行涉林刑事案件“复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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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指导意见»;珲春林区法院建立５
个“碳汇＋生态司法补偿”修复基地;
通化铁路法院探索对环境资源刑事被

告人发出«生态环境保护令»;吉林铁

路法院创新适用«被告人生态修复履

行承诺书»,将被告人修复行为作为量

刑和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督促被告

人依法履行生态修复责任.四是强化

“公益 性”理 念,加 强 环 境 公 益 保 护.
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１０家

单位联合制定«关于建立生态损害赔

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衔接机制

的若干规定»,与省财政厅等８家单位

共同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完善环境修复资金

管理制度,各市州财政部门均已设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吉林中

院审理的一起盗采黑土民事公益诉讼

案,依法适用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有
力维护环境公共利益.靖宇法院依托

府院联动机制,妥善审理一起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加
强红色资源司法保护,该案入选最高

人民法院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典

型案例.
四、深化改革创新,健全环境资源

审判体系.坚持以加强环境司法能力

建设为中心,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
构建环境资源审判新格局,不断提升

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一是推进

专门机构建设,实现“三合一”归口审

理.健全环境司法专门机构,细化内

部协同审判机制,省高院独立设置环

境资源审判庭,全省法院全部完成环

境资源专业审判组织和审判团队建

设,基本实现“三合一”归口审理.通

化中院、白山中院、长白县法院还积极

探索“四合一”“三加一”审理模式,同
步组建环境资源案件执行团队,推动

实现归口管理、统一裁判、集中执行.
目前,全省法院共建立８个环境资源

审判庭,７７个环境资源审判合议庭(团
队),１个环境资源人民法庭.二是探

索跨域集中管辖,构建环境资源审判

“１＋１０”案件管辖机制.２０１９年,经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省高院指

定长春铁路两级法院集中管辖部分环

境资源民事案件,探索推进环境资源

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改革.２０２２年,
省高院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环境资

源案件指定管辖的规定»,在长铁中院

设立长春环境资源法庭,并在全省选

定１０个基层法院跨区域管辖环境资

源案件,推动形成环境资源审判“１＋
１０”案件管辖模式,自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
日第二个吉林生态日起正式施行.截

至目 前,已 受 理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１１６１
件,审结８１０件.三是设立专业人民

法庭,提升基层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水

平.通过采取在人民法庭加挂环境资

源法庭、生态旅游法庭牌子的做法,充
分发挥人民法庭保护生态环境、服务

乡村振兴的前沿阵地作用.目前,已
在前郭县查干湖人民法庭加挂生态环

境资源和生态旅游法庭两块牌子;在
东辽县辽河源人民法庭、吉林市松花

湖人民法庭、白河林区长白山自然保

护区人民法庭加挂生态旅游法庭牌

子,同时补齐配强专业审判力量,科学

设置巡回法庭、巡回审判点和派驻工

作站,着力提升基层环境资源司法能

力,促进“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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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四是加强环境司法研究,培育环

境资源审判精品.以推进实施业务工

作“精品工程”为载体,切实发挥吉林

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实务研究基地作

用,着力培育环境资源审判精品.白

山中院审理的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

性案例;省高院审查的一起草原行政

登记案,入选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年度典型案例;延林中院办理的一起

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案,入选人民法院

年度十大执行案件.长铁中院深入开

展“长春环境资源审判论坛”活动;延
林中院组织召开环长白山环境资源司

法保护研讨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研讨会;通化中院与通化师范学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省各级法院通

过广泛开展生态环境司法合作交流和

理论研究,推动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水

平,多个裁判文书、典型案例、调研成

果在国家级、省级评选活动中获奖.
以上是吉林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的主要情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是:环
境资源审判配套制度还不完善,司法

协作机制作用发挥有待提高,法官环

境司法专业化素养还需加强等,这些

都需要采取更有效措施加以改进.今

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持续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思想,切实领会好、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紧紧依靠省委坚强领导

和省人大及其常务会有力监督,认真

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水平.要着力在

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增强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要

稳步推进环境司法改革创新,持续深

化环境资源“１＋１０”集中管辖改革,优
化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建设,加快

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三是要充分发挥环境司法职能

作用,在污染防治攻坚、黑土地保护、
东北水网建设、国家公园建设、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等重点领域持续发

力,以高水平环境司法服务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

吉林和生态强省贡献人民法院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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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尹伊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现将全省检察机

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情况

报告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目标,对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具体部署.全省检

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

支持下,切实扛起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政治责任,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力度,推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检察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检察履职总体情况

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主动

顺应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要求,充
分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
大检察”职能作用,以更高标准服务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省共批

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４１６
件６１６人,提起公诉３１７４件４３８５人;
办理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行政裁判结

果监督案件１８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案件２８８７件,制发行政检察建议２８５３

件;办理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 ３７００ 件,提起公益诉讼

４２６件.形成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

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检察案例.其

中１例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７例入

选最高检典型案例,６例入选最高检优

秀案例.“外来入侵物种黄花刺茄治

理案”“莫莫格湿地保护案”被纳入国

际生物多样性大会、国际湿地保护大

会中英文检察案例宣传册.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全省检察机关全面推行“专业化

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

综合治理＋制度化机制建设”生态检

察模式,更加积极主动为筑牢美丽吉

林生态屏障注入检察力量.
一是加强专业化法律监督.聚焦

危害生态环境资源突出问题,以强化

专项监督为突破口,以点带面,助力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充分发挥“田
长、林长、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作用,创新以“检察长巡田”为引领,在
全省检察机关扎实开展“黑土地保护”
“守护虎啸山林”“松花江流域(吉林

段)保护”三个检察监督专项活动,共
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１３３件,立
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２９９件,督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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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耕地 ４７７９ 亩,恢复受损国有林地

２２１公顷,推进整治图们江支流“四乱”
问题３１处.专项活动中有１件行政监

督案件入选全国“土地执法查处领域

五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１
件公益诉讼案件入选最高检首批黑土

地保护典型案例.
二是注重恢复性司法实践.在破

坏生态环境案件办理中贯彻恢复性司

法理念,通过诉前磋商、检政会议、公
开听证、风险提示等形式,积极督促违

法行为人通过消除污染、补植复绿、替
代性修复、设立“检察林”等方式恢复

受损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全省检察

机关共督促恢复林地、湿地、草原、耕
地共计１０４万余亩,督促清运垃圾固

废危险废物５５万吨,推动水源地治

理２１处.长春林区检察院监督犯罪

嫌疑人签订复绿补种协议５０７份,督
促缴纳保证金３７０余万元.延边林区

检察院推动建立７个“生态司法碳汇

补偿林基地”.吉林市检察院结合民

事公益诉讼推动当地公、检、法、自然

资源等七部门就杜绝拍卖泥炭土、采
取“就地回填”方式修复生态达成共

识、出台会议纪要,入选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通

榆县检察院通过空天大数据应用平台

发现开垦湿地问题线索,推动向海保

护区查处违法行为、督促修复湿地１０６
亩,促进恢复湿地固碳释氧功能,入选

全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

典型案例.
三是强化社会化综合治理.生态

环境修复往往涉及多个地域、多个机

关和多个部门,需要“上下游同步、左

右岸同行”.我们积极强化协作配合,
与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建立了跨区域

水域生态保护检察协作机制;与生态

环境、水利、农业、自然资源、林业等１２
个行政机关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
日常联络协作机制;聘请生态资源保

护领域专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担

任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案件办理;与
省法院、省水利厅、松辽委等通过联合

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发布生态强省、“检
察长巡田”、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等

典型案例６批.通过“益心为公”平

台,凝聚环保志愿者２４００余人,积极

凝聚生态保护合力,提升社会化综合

治理能力.
四是着力强化制度化机制建设.

我们大力推行一体集约、团队办案、繁
简分流的工作机制,构建现代化检察

履职新模式.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

机制”的上下一体、区域联动、协作高

效集成优势,推动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获取量、办案数量同比增长４０２９％、
３６６７％.该机制入选“全国深化执法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典型案例,被
最高检向全国推广.建立专业化办案

团队机制,组建黑土地保护、外来物种

治理等５个环资领域公益诉讼专业化

办案团队,研发大数据监督模型６个,
结合司法实践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吉
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修订完善.优

化“大案精办＋小案快办”的工作机

制,辽源检察机关仅用２８小时督促整

改城市主干路返污、吉林检察机关仅

用４８小时督促消除行洪安全隐患,切
实用检察速度传递检察温度.

三、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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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检察是吉林检察的特色和亮

点工作,近年来在全省各级人大的监

督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检察公

益诉讼立法缺位,无法满足司法实践

需求.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公益

诉讼制度.目前现行法律对公益诉讼

相关规定过于宏观,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特别

是在调查核实方面,没有被充分赋予

具有刚性的调查核实权.在惩罚性赔

偿方面,公益诉讼提出诉讼请求的依

据、专门账户管理及赔偿金专项使用

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二

是司 法 行 政 联 动 机 制 还 需 要 深 化 探

索.目前,我省搭建了“府院联动”平

台,构建了一系列制度机制,但信息壁

垒和数据孤岛还未彻底打通,智慧法

院、检察大数据平台与数字政府还需

深度融合.三是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溯

源治理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少数检

察人员就案办案、机械办案,不主动分

析案件背后存在的管理、机制、立法等

深层次问题和共性问题,缺乏从源头

解决问题的意识,存在监督被动性、碎
片化、浅层次等现象.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和吉林省委

生态强省战略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探索经

验,把握规律,加强和改进生态检察工

作.一是转理念.持续推动生态环境

与资源保护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进一

步提升检察建议质量和刚性,探索开

展预防性公益诉讼,既抓末端、治已

病,更抓前端、治未病,以更高层次溯

源治理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二是提

质效.持续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努力

实现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

机统一,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结

合办案持续推动重点领域行业治理,
让生态检察成果为人民所感、为人民

所享.三是重规范.进一步完善和落

实生态修复工作机制、府院联动机制,
健全行刑衔接,促进案件流转衔接顺

畅高效.规范与办案责任制和权力清

单相适应的生态检察案件办理流程,
制定科学反映生态检察工作质效的考

核机制.四是强素能.深入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加大人才培训和岗位

实战练兵力度,强化生态检察专业化

团队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赋能的助

推作用.加强生态检察理论与实务研

究,切实提高专业化办案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依法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在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大力监督支持下,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

政治责任,坚决履行好生态资源司法

保护职能,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守护好

吉林的绿水青山,为打造美丽吉林样

板贡献检察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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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邢　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我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情况,请予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着眼现代

化建设全局,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

决策,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

孩政策、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人口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实现了根

本性转变.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高位

统筹,部门密切配合,三次修改(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１年)«吉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确保生育政策及时落

地实施.因生育政策调整,出生人口

中二孩及以上占比由政策调整前的

２５％提高到２０２２年的３６％左右,出生

人口性别比从１０９降至１０６左右(正常

范围１０３—１０７),已经连续七年保持在

正常范围;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

分别从２８５/１０万、６７８‰降至１２５/
１０万(全国１５７/１０万)、２４６‰(全国

４９‰);人均预期寿命由７６１８岁提

高到７８岁以上(全国７７９３岁),主要

健康指标均处于全国中上水平.下

面,我汇报三个方面的情况.
一、优化生育政策落实情况

(一)调 整 优 化 工 作 机 制.近 年

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口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

对优化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家庭扶助

等工作作出指示批示,俊海书记要求

省政府“综合研究、解决彻底,并形成

常态化机制”,玉亭省长来吉林以后专

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及时将人口和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调整为优化生育政

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发改、
教育、卫健等２４个部门,负责统筹全

省优化生育政策,研究推进实施支持

生育政策措施,并指导、督促、检查落

实情况,委托第三方对相关政策实际

落实效果作出全面评估.省委、省政

府每年对各市(州)党委、政府的人口

与健康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

考核,并通报考核结果.
(二)完善生育政策体系.在省人

大常委会的大力支持下,２０２１年,我省

在全国第一个完成了«吉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的地方性法规修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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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明确了较为宽松的生育调节政策,
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全面依法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省委、省政府印发

«吉林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人口发展目

标任务、加快完善政策支撑、健全妇幼

保健体系、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
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保障计划生育

家庭权益和强化组织保障等７个方面

３６条生育相关支持措施,对涉及的具

体政策问题及时跟进指导.各地制定

出台贯彻落实工作方案及«“一老一

小”整体解决方案»,确保优化生育政

策落地.比如产假制度,在国家规定

的９８天产假基础上增至１８０天,男方

护理假在１５天基础上增至２５天;实施

生育奖励政策;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

制;对生育二孩、三孩夫妻创办的小微

企业减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支持银

行机构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

记夫妻提供最高２０万元婚育消费贷

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

不同程度降息优惠.
(三)加强健康生育支持.开展母

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对高危孕产妇

专人专案、全程管理、集中救治,强化

转运、急救、用血等保障措施,建立助

产机构、急救中心和血站联动机制,并
通过医联体对口支援等方式提升农村

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能力.实施

妇幼健康保障工程,实现县级以上行

政区都有标准化妇幼保健机构,促进

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

程.推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产前筛

查诊断,推动围孕期、产前产后一体化

管理服务和多学科协作,有效防治出

生缺陷.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范

围,促进早筛早诊早治.强化婴儿保

温箱、新生儿辐射抢救台等关键急救

设备配置,满足妇产科、儿科救治需

求.
(四)降低生育相关成本.明确新

生儿出生后９０日内由监护人按相应

规定办理参保登记,按规定缴纳出生

当年居民医保费后,自出生之日所发

生的医疗费用均可纳入医保报销.目

前全省所有统筹地区已将参保女职工

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完成“出生一件事”国家基础任务

清单中１３个和我省拓展的４４个“一件

事”对接任务,并纳入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吉事办”平台的“一件事一次办”
专栏事项.

(五)增强托育教育能力.明确了

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管理、设置标准

等具体规则.启动实施学前教育质量

提升行动计划和普惠性资源扩增规

划,指导各地以县(市、区)为单位调整

幼儿园布局规划,落实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经费补助制度和学前教育资助政

策,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探索培育智慧托育等新业态,着力打

造托育服务、乳粉奶业、动画设计和制

作等行业知名品牌.截至２０２２年末,
全省共有可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２３８１
家,可为３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托位数

８６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

３６个(全国２５个).全面开展学生

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

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

衔接;规范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减轻家

庭教育负担;支持有条件的学校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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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愿为原则开展暑期托管服务,覆
盖学生 １２５ 万人,有效破解看护难

题.
(六)关怀关爱计生特殊家庭.截

至２０２３年３月末,我省经审核纳入计

划生 育 特 别 扶 助 制 度 人 数 为 ８４８９２
人,占全国特殊家庭总人数 ４４４％.
２０１５年以来,两次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工作的意

见»,修改完善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扶助工作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在特殊

家庭经济扶助、医疗保障、养老保障、
社会关怀等４个方面１９条帮扶措施,
使我省特殊家庭扶助政策措施日趋完

善.持续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双岗

联系人制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

和就医绿色通道制度“三个全覆盖”专
项行动,双岗联系人制度、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制度落实率达到１００％,全省共

有８０４家医疗机构开通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就医绿色通道.持续落实特殊家

庭住院护工补贴保险、“生育关怀天

使计划”和“暖心家庭”项目,２０１７年以

来,累计将１５９９万名特殊家庭成员

纳入住院护工保险参保对象,为１５７
万名特殊家庭成员支付住院护工保险

费达到２７４８９７万元.对采取辅助生

殖技术生育成功的特殊家庭,给予一

次性辅助生育补助金２万元,共有１８
对特殊家庭夫妇成功再生育.２０１５年

以来,我省三次先于国家调整提高特

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累计提高了２２０
元.目前,我省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

别扶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７００元,比
国家标准高１１０元;独生子女伤残家

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每人每月５４０元,

比国家标准高８０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我省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人口

发展趋势面临严重挑战.
(一)人口负增长逐步加剧.２０２２

年全省总人口为２３４７６９万人,出生

人口１０２３万人,人口出生率４３３‰,
人口自然增长率负４０７‰.与“六普”
相 比,总 人 口 下 降 １４５１％ (减 少

３９８５４万人);出生人口下降５２９２％
(减少 １１５ 万人);人口出生率下降

３５８‰,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６１‰.
总人口规模缩减降幅持续加大.

(二)人 口 生 育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１９９２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

水平(２１)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阶

段.而我省自１９８２年“三普”时就已

经降至１８７,“七普”时下降至０８８(全
国１３),目前已经下降至０７３(全国

１０５).
(三)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程度加

剧.全省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六
普”时的２３０２６万人增加到２０２２年的

４１６５７万人,增长幅度达８０９１％;占
比从 ８３８％ (全 国 ８８７％)上 升 到

１７７４％(全国１４９％).２０２２年全省

０─１５岁少儿人口２７５９９万人,占比

１１７６％(全国１８１％),比２０１６年减

少１０２９６万人,占比下降２１１个百分

点.
(四)人口迁徙流动速度加快.自

２００９年起,我省成为人口净流出省.
特别是近十年,人口迁徙流动速度加

快,迁 徙 流 动 约 １４３１ 万 人,流 失

６８３３万人.２０２２ 年全省迁出 ８１７
万人,迁入２１６万人,净迁出６０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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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口净流出规模较大,人口流失呈

惯性趋势.
(五)边境地区人口逐年减少.边

境１０ 个县(市)总人口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１０６４万人减少到２０２２年的１８５８６
万人,人 口 密 度 为 ４９３２ 人/平 方 公

里,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３.同时,
边境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一些边境地区已经出现“空
心村”.

(六)生育支持措施不够细化.个

别地区制定的生育支持措施、提高人

口出生率配套实施方案以落实省级政

策为主,具体措施还不够细化,群众总

体响应度不高、生育意愿仍然不强.
特别是各地区可用财力有限,难以提

供更多“真金白银”的生育配套支持措

施.
(七)解决特殊家庭群体诉求难度

大.我省属经济欠发达省份,由于经

济发展滞后,人口流失严重,财政收入

逐年减少.针对特殊家庭群体提出的

“更高”“更满意”的诉求,市、县政府在

解决上还存在诸多困难,很难达到特

殊家庭群体满意,造成特殊家庭群体

不稳定,出现集体上访倾向.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强化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加

强前瞻性研究,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

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准确研

判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定期组织编制全

省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合理设定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系统和政策支

持体系,实施一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推动相

关专项规划与人口规划衔接协调.整

合省直相关部门人口数据和信息资

源,完善全省人口基础数据库,强化对

生育政策制定的数据分析支撑.
(二)完善惠民便民措施.在育儿

补贴、产假、医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细化补助标准,最大限

度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通过

财政奖补形式推动市县落实主体责

任,进一步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出生

一件事”全程联办,加快实现“户口登

记”与其他事项联办.推进“公民婚育

一件事”办理,优化审批流程、实现部

门联办.
(三)吸引人才就业创业.强化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完善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充分利

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技术中

心、开发区等引才引智平台功能,加大

“吉人回乡”引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

度.在人才落户及家属随迁、安家补

贴、安居保障、配偶安置、子女入学、养
老保障、就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切实解决人才来吉就业创业后顾

之忧.
(四)做好妇幼医疗保健服务.围

绕产前、产后各阶段,增强妇幼健康筛

查能力,优化婚前和孕前优生检查项

目,增大检查、筛查覆盖面.巩固完善

“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基本功能,
加强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尽快联

通全省所有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和

省级危重孕产妇、儿童(新生儿)救治

中心,开展各项远程医疗服务.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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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医疗健康服务,建设儿童早期发

展示范基地,加大儿童基本医疗保障

力度.
(五)优化支持生育的制度环境.

全面实行父母育儿假,完善职工假期

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减轻企业发展压

力.积极筹建公立托育机构,对符合

条件托育压力大的家庭给予费用减

免.合理规划配置儿童照料、学前和

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引导和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

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

机构.鼓励一批有建设意愿、基础较

好的城市进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探

索,推动儿童友好示范县(市、区)、儿
童友好示范镇(街道)、儿童友好基地

建设.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吉林省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贾晓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３年监督

工作计划,６月上旬,我带领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在听取省直１５个部门关于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

促进法»«吉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一法一例”)工作情况汇报

后,先后赴长春、通化及其所属的３个

县(市)开展实地检查,通过听取汇报,
开展座谈,深入到６乡(镇)、７村和部

分企业,与基层干部群众、人大代表面

对面交流,全面了解“一法一例”实施

情况.同时,委托未到地区人大常委

会对本行政区域内“一法一例”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实现了执法检查范围全

覆盖.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实施“一法一例”的基本

情况

“一法一例”颁布实施以来,全省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依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

得新进展.２０２２年,全省第一产业总

产值达到３２１８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１８１３４ 元,增 长

２８％,脱 贫 人 口 人 均 纯 收 入 １３８０５
元,同比增长１４５％.

(一)认真学习宣传“一法一例”.
各级政府及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

门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电视、
报刊、宣传栏、文化墙等平台,结合“八
五”普法、农民丰收节、“乡村振兴　法

治同 行”等 活 动,广 泛 宣 传 “一 法 一

例”.
(二)健 全 完 善 乡 村 振 兴 推 进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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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形成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和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

格局.建立了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制度,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落

实促进法第７０条规定,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省政府向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报告了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情况.落实“一法一例”关于投入保

障相关规定,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农林水支出同比增长１１５％;省财

政设立乡村振兴基金,累计注资９８
亿元.

(三)两项底线任务有效落实.贯

彻“一法一例”关于保障粮食安全规

定,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４３３０万亩,“梨树模

式”等保护性耕作面积５年增长５倍,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１００％、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９３％,粮食产量

连续两年超过８００亿斤,稳居全国第５
位.落实“一法一例”关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规

定,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底,全省监测对象

中已有７８７３％稳定消除返贫风险.
(四)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工 作 务 实 推

进.落实“一法一例”关于促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和城乡融合的相关规定,各级政府及

有关部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聚焦重

点难点,采取有力举措,工作效果明

显.
产业发展方面,２０２２年,全省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达到３３５０７亿元,牧业

养殖业产业达到１４８２６亿元,乡村游

接待游客２８６１万人次,农村网络零售

额实现３５８０２亿元;１１个农产品品牌

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名录;全
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总量发展到

１８７万家,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

面积的５５４％.
人才支撑方面,优化升级人才政

策,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设置

“乡村振兴专干”,４０００余名乡村振兴

人才 获 得 各 级 职 称,培 育 “农 创 客”
１１７８万人,每年培训农民工１１万人

次.
文化繁荣方面,村级文化活动中

心、文化小广场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
“送演出下基层”两年累计在乡村开展

公益演出２４００场,惠及乡村观众４８万

人次.全省共有２３个村落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临江市于２０２２年成

功入选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县.
生态宜居方面,扎实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村庄清洁

行动覆盖面连年保持１００％,行政村生

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范围达到

９４％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农村公路占全省公路总里

程的 ８４４％,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９７８％,乡镇５G覆盖率达９９％.
乡村治理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加

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深入

实施乡风文明提升工程,建成１７万

个“百姓说事点”,调处各类纠纷４０余

万件,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达到６６
个.选拔优秀人才进入乡镇领导班

子,向脱贫村和重点边境村选派驻村

干部５４８８人.
二、贯彻实施“一法一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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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一)学习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对

照促进法第１１条和条例第７条关于深

入学习宣传法律法规的规定,宣传的

针对性、实效性还需增强;部分领导干

部理解、把握、运用“一法一例”推进乡

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提升;广
大农村干部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晓率

还不够高.
(二)乡村振兴的要素保障能力较

弱.对照促进法第４、５８、６２条和«条
例»第７７、７８条关于保障财政投入的

规定,检查发现,农业农村资金投入不

足,市(县)支农资金支出进度缓慢.
在落实促进法第６７条和条例第８１条

保障乡村产业用地的规定上,仍有堵

点和难点,发展设施园艺、畜牧养殖面

临用地扩增难、无地可用的问题.
(三)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检查发

现,农村“空心化”、青壮年外流、专业

人才短缺问题较为突出.对照促进法

第４３条和条例第６２条关于农村基层

干部队伍建设的规定,村“两委”干部

缺乏系统性培养,后备力量储备不足;
一些基层干部知识不足、本领欠缺问

题比较突出.
(四)产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落

实促进法第１２、１６、１９条和条例第２１、
２４、２５、３０条关于产业发展的规定不够

充分.检查发现,乡村产业链条短、产
品附加值低、品牌影响力弱的现象普

遍存在;技术体系、科技创新支撑、市
场服务能力尚不能满足农村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需要.
(五)生 态 环 境 整 治 还 要 持 续 发

力.对照促进法第３５、３７条和条例第

５４、５６条关于绿色生产和生态宜居的

规定,我省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

需要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卫
生厕所改造、黑臭水体治理力度还需

不断加大.
(六)城乡融合发展短板弱项还需

要补齐补强.落实“一法一例”关于编

制村庄规划的规定还不到位,“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进度缓慢、质
量不高.对照“一法一例”关于推进城

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护的规定,我
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

短板.
三、贯彻实施“一法一例”的意见

和建议

(一)切实肩负起乡村振兴的政治

责任.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

求为价值取向,深刻领会乡村振兴的

政策举措和法律要义,牢固树立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不断增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使命感.要切实加强

对“一法一例”的学习宣传,改进学习

方法,注重宣传效果,努力形成广大干

部群众一体学习宣传、整体推进实施

的法治观念和自觉行动.
(二)学 习 推 广 好 “千 万 工 程”经

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重要批示精神,学习

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所蕴含的立

场、观点、方法,扎实开展“创载体、强
联合、抓示范、促提升”活动,在持续推

进“千村示范”创建基础上,高质量实

施“百村提升”行动,带动全省农村环

境实现根本性转变,加快打造具有吉

林特色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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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乡村产业优化升级.在

省级层面明确重要农产品生产力布局

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构建不同地区

间优势互补、协调配合的发展格局,避
免同质化竞争.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保障,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
(四)强化要素支撑条件.重点解

决好“人才”和“土地”两个问题.坚持

内育、外引并举,引才、引智并重,省市

县三级联合打造乡村振兴“引才引智

平台”,推动构建内外“才”“智”共同服

务乡村振兴的格局.完善农村新增建

设用地保障机制,满足乡村产业、公共

服务设施合理需求;探索针对乡村产

业的省市县联动“点供”用地,细化、完
善配套制度和政策.

(五)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

健全完善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特点和发

展实际需要的扶持政策,全面推广“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探索以乡镇为

单位领办合作社模式.进一步拓宽集

体资产保值增值有效途径,推动集体

经济薄弱村利用扶贫项目资产、闲置

土地与经济强村共建项目、共享收益,
实现抱团联合发展.

(六)不断加强乡村综合治理.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循环农业

发展.统筹推进农村垃圾、污水治理、
厕所改造及村容村貌提升,建立健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费保障机制、责
任协同机制、常态治理机制和管护长

效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

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和村“两委”成
员.

(七)持续提升乡村文明程度.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扩大公共

文化有效供给,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发展鲜明特色的村庄文化,铸造

乡村文化品牌,因地制宜改造特色村

庄,充分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弘扬吉风

吉韵.
(八)健全完善我省乡村振兴制度

体系.系统梳理乡村振兴相关地方性

法规 和 政 策 文 件,加 快 “立、改、废、
释”,健全完善以乡村振兴“一法一例”
为统领,相关地方性法规、规划和政策

文件为支撑的全省乡村振兴制度体

系.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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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
决定接受张忠辞职请求的议案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有关规定,现提请:
决定接受张忠因工作变动辞去吉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张忠辞职请求的决定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接受张忠因工作

变动辞去吉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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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补选胡玉亭为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有关规定,现提请:
补选胡玉亭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李富民的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二、免去汪学军的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任命李德明为吉林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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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李大鹏为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二、任命刘冬蕊、崔思文为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三、任命范涛为临江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四、任命许星星为白河林区基层法院立案庭庭长.
五、免去黄殿波、李春香的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六、免去章方的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七、免去席学春的敦化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翟龙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检察员.
二、任命王佳为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三、免去景芳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四、免去王铁铭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五、免去时胜泉的吉林省汪清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六、免去张晓波的吉林省赉宁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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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日程

７月２６日(星期三)
上午８时３０分　　　　第一次全体会议 郝国昆主持

一、听取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赵海峰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鲁晓斌关于«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三、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鲁晓斌关于«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修订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四、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三丹关于«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

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五、听取省政府副省长贺志亮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办法(草案)»的说明

六、听取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曹振东关于«吉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七、听取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崔萍关于«吉林省促进大数据

发展应用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八、听取省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恩关于«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

用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九、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中新«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十、听取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关于«吉林省农村供水条

例(草案)»的说明

十一、听取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牟善春关于«吉林省人才发展

条例(草案)»的说明

十二、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吉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的报告

十三、听取省政府副省长贺志亮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工作

情况的报告

十四、听取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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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尹伊君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六、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邢程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七、听取省财政厅厅长陈宇龙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决算和２０２３年预算１—６
月份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八、听取省审计厅厅长赵振民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十九、听取省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亚忠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决

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二十、听取省财政厅厅长陈宇龙关于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

二十一、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对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二十二、供职发言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吉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吉林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３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
审议«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修订)»
审议«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市物业管理条

例›等６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审议«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护黑土资源的决定»
审议«白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审议«松原市网络文明治理条例»
审议«松原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
审议«白城市门前责任区管理条例»

７月２７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决定接受张忠辞职请求的议案

审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办法草案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补选胡玉亭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议案

审议监票人名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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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

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决算和２０２３年预算１—６月份执行情况的报

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议省人大预算委员会关于吉林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决算的审查结果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下午２时 主任会议

下午２时３０分 分组会议

审议«吉林省农村供水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人才发展条例(草案)»
审议省政府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情况的

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吉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拟交付表决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相关决议草案

下午４时３０分 第二次全体会议 贾晓东主持

一、表决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办法草案

二、表决监票人名单草案

三、选举

四、表决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

五、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吉林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

六、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吉林省发行２０２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及调

整预算的决议草案

七、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张忠辞职请求的决定草案

八、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九、宪法宣誓

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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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孙丰月　杜红旗　李兆宇

高广滨　李中新　马剑钢　王　萍　王云桥

车黎明　卢　伟　冯正玉　边　境　朱广山

杨小天　吴　兰　谷　峪　张　锋　赵亚忠

席岫峰　曹金才　鲁晓斌

　　　请　　假: 刘金波　孙丰月　张立华　张宝宗　赵洪炜

　　　列　　席: 许桂兰　齐　硕　姚树伟　徐大程　牟善春

马喜成　王玉明　赵　辉　肖向前　王润清

张明禄　赵　菁　马桂珍　冯旭明　刘健军

赵　勇

二　组

　　　出 席: 张茗朝　郝东云　徐崇恩

范锐平　贾晓东　王志厚　于　平　王立平

孙忠民　李天林　李红建　邱　成　张俊英

陈大成　徐　辉　高劲松　隋明利　董维仁

蒋延辉　韩沐恩

　　　请　　假: 王国强　白　娥　郑伟峰　葛树立

　　　列　　席: 张国辉　冯尚洪　李　静　高　巍　荣雅娟

崔会利　孙秀云　李　涛　吴东文　徐艳茹

王玉芝　吕彦霖　齐士瑶　吕　强

—４２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５期(总第３０３期)



三　组

　　　出 席:　张习庆　林洁琼　曹振东

郝国昆　马　军　王成胜　王启民　仇晓光

李广社　李岩峰　张太范　张宝艳　张嘉良

林　天　郑立国　姜　涛　娄少华　常晓春

韩　丹　潘宏峰

　　　请　　假: 田锦尘　王天戈　秦　和　徐开林

　　　列　　席: 徐三丹　张全胜　李红军　张艳茹　虞学德

王　强　刘光辉　姜　丽　林　松　宇　鸽

张　苏　窦　悦　魏莉娜　姜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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